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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彰化市全民健身運動中心服務品質與顧客滿意度之現

況，研究對象為 99 年 1 月至 4 月到此運動中心運動之顧客，採用問卷調查

法，以便利抽樣之方式共計發出 400 份問卷，有效問卷為 387 份。研究結

果顯示彰化市全民健身運動中心顧客在背景變項上，以女性、年齡 36-50

歲、已婚者，學歷在高中（職），月收入在 20,001-30,000 元，進館時間以

18:00-22:00，每週 2-4 次者最多，且選擇此場館的原因以喜歡運動中心的

環境以及得知此場館原因以親友推薦佔最多數。場館服務品質以反應性構

面最高，關懷性構面最低。顧客滿意度則以價格及課程構面最高，環境設

備構面最低。  

 

關鍵詞：服務品質、顧客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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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 Shih-Sheng (2010). A research of service quality and satisfacation in 

changhua city sport center. Unpublished Master Thesis, National 

Taiwan College of Physical Education, Taichung. 

 

Abstract 
The aim of this research is to discuss the current customer satisfaction of 

service quality of national gymnasium in ChungHua City. The sample of this 
study is those customers who came to gymnasium to do exercise between 
January and April in 2010. The methodology of this study is questionnaire, 
from which conveniently dispatches four hundred copies of questionnaire 
questions to implement this research. The valid questionnaires are 
three-hundred and eighty seven copies eventually. The result of this research 
unveils that the variables of customer background at national gymnasium 
shows the major number of gymnasium users is located on female members 
whose age are between thirty-six and fifty years old in terms of their marriage 
status, their education level, income and visiting time and the reasons to 
choose this gymnasium. Therefore, this study appeals that these female 
members are married, having senior high school diploma, earning NT 
20001-30000 per month, visiting time between 18:00-22:00, coming to do 
exercise from two to four times every per week whereas the reasons to choose 
this gymnasium is the gymnasium environment and most likely recommended 
by families or friends. The highest percentage of service quality is responding 
aspect while the lowest percentage of service quality is concern aspect. 
However, the price and curriculum obtain the highest percentage of customer 
satisfaction while the facility of environment has been scored the lowest 
percentage of customer satisfaction.  

 
Keyword: Service quality, Customer satisf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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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論  
本 章 主 要 分 為 六 節 ， 第 一 節 為 研 究 背 景 與 動 機 ； 第 二 節

為 研 究 目 的 ； 第 三 節 為 研 究 問 題 ； 第 四 節 為 研 究 範 圍 ； 第 五

節 為 研 究 限 制 ， 第 六 節 為 操 作 性 名 詞 定 義 ， 以 下 就 這 六 節 分

述 如 下 。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台 灣 地 區 地 狹 人 稠 ， 國 人 目 前 休 閒 空 地 面 積 仍 嫌 不 足 ，

1 9 9 1 年 底 止，每 萬 人 之 休 閒 空 地 面 積 有 3 2 . 3 公 頃，但 至 2 0 0 6

年 底 的 統 計 可 知 ， 每 萬 人 之 休 閒 空 地 面 積 為 2 . 3 公 頃 ， 足 足

少 掉 3 0 公 頃 之 多 （ 行 政 院 主 計 處 ， 2 0 0 7）， 顯 示 國 人 運 動 休

閒 空 間 正 逐 年 遞 減 並 已 成 嚴 重 不 足。此 外，截 至 2 0 0 8 年 底 ，

台 北 市 人 口 為 約 二 百 六 十 萬 人 ， 而 彰 化 市 人 口 僅 約 台 北 市 的

十 分 之 一，大 約 為 近 2 4 萬 人 (內 政 部 統 計 處， 2 0 0 9 )。而 不 同

於 大 都 會 的 人 口 數 ， 彰 化 市 政 府 仍 努 力 打 造 出 一 個 屬 於 全 民

皆 可 參 與 的 運 動 中 心 ， 以 落 實 全 民 運 動 之 觀 念 ， 營 造 出 健 康

和 諧 的 社 會 。  

陳 鴻 雁 、 楊 志 顯 （ 1 9 9 9） 在 國 民 參 與 運 動 休 閒 設 施 人 口

調 查 研 究 中 發 現 ， 國 民 參 與 運 動 休 閒 的 人 口 佔 全 體 民 眾 的

9 1 . 6 1 %。調 查 數 據 證 明 國 人 休 閒 意 識 的 提 升 與 健 康 促 進 觀 念

的 興 起 ， 使 得 民 眾 對 於 運 動 休 閒 的 需 求 日 益 增 加 。 民 眾 一 方

面 希 望 政 府 建 設 優 質 的 運 動 休 閒 環 境，提 供 使 用；另 一 方 面，

更 期 望 政 府 有 效 經 營 運 動 休 閒 設 施 ， 提 供 高 品 質 的 服 務 或 活

動 ， 供 其 參 與 。  

市 民 運 動 中 心 主 要 工 作 以 提 供 運 動 服 務 為 主 ， 屬 於 高 度

服 務 性 的 行 業 ， 而 「 服 務 品 質 」 與 「 使 用 者 滿 意 度 」 則 是 市

民 運 動 中 心 營 運 成 功 與 否 的 要 素 。 因 此 ， 市 民 運 動 中 心 必 須

多 元 化 提 升 其 服 務 內 容 與 品 質 ， 以 提 高 使 用 者 滿 意 度 ， 並 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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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 其 營 運 績 效 。 然 而 在 不 同 服 務 中 ， 民 眾 的 期 望 與 感 受 之 認

知 差 距 究 竟 是 否 存 在 ， 這 是 市 民 中 心 所 關 心 的 重 點 。 本 研 究

將 針 對 此 主 題 加 以 探 討 ， 以 便 爾 後 能 針 對 服 務 品 質 缺 失 的 服

務 型 態 予 以 改 善 。  

我 國 的 運 動 設 施 常 有 建 設 完 成 後 ， 舉 辦 數 個 大 比 賽 或 小

活 動 即 告 沒 落 ， 對 於 民 眾 使 用 的 滿 意 度 或 是 設 施 品 質 和 管 理

維 護 甚 不 加 以 注 意 ， 也 導 致 常 被 評 比 有 浪 費 國 家 公 帑 與 養 蚊

場 的 詬 病 。 因 此 運 動 中 心 在 建 設 完 後 ， 也 必 定 要 加 以 注 意 顧

客 的 使 用 滿 意 度 、 員 工 服 務 品 質 與 設 施 的 維 護 等 ， 以 作 為 營

運 和 修 正 的 參 考 ， 因 為 只 有 迎 合 顧 客 的 需 求 才 能 創 造 更 有 效

益 的 投 資 報 酬 率 。 由 此 顯 示 ， 一 座 規 模 完 善 且 設 施 齊 全 的 運

動 中 心 ， 在 經 營 與 管 理 上 必 須 展 現 全 新 的 經 營 模 式 ， 從 培 養

與 建 立 良 好 顧 客 關 係 著 手 ， 並 搭 配 與 顧 客 的 互 動 過 程 中 或 是

在 員 工 的 誠 摯 服 務 下 ， 將 這 服 務 層 面 的 需 求 及 服 務 品 質 發 揮

完 善 ， 如 此 才 可 將 國 家 建 設 之 運 動 休 閒 設 施 功 能 發 揮 極 致 。

此 外 ， 學 者 高 俊 雄 （ 1 9 9 5） 也 指 出 服 務 品 質 管 理 乃 運 動 休 閒

產 業 經 營 管 理 ， 亦 指 出 「 服 務 品 質 是 運 動 服 務 業 經 營 管 理 的

重 要 一 環 」。程 紹 同（ 1 9 9 7）也 呼 籲 運 動 休 閒 服 務 業 應 以 清 新

的 服 務 觀 念 、 顧 客 導 向 概 念 提 升 服 務 品 質 水 準 ， 才 能 稱 做 成

功 的 經 營 策 略 ， 為 提 昇 彰 化 市 全 民 運 動 中 心 的 服 務 品 質 、 激

發 進 行 本 研 究 。  

因 此 ， 本 研 究 的 重 點 在 於 深 入 了 解 彰 化 市 全 民 健 身 運 動

中 心 之 服 務 品 質 及 顧 客 滿 意 度 概 況 ， 以 及 服 務 品 質 和 民 眾 滿

意 度 之 關 聯 。 希 望 經 由 研 究 結 果 使 運 動 中 心 了 解 使 用 者 對 其

服 務 品 質 的 認 知 ， 並 幫 助 其 在 資 源 分 配 、 行 銷 策 略 制 定 及 服

務 品 質 標 準 制 定 上 皆 有 更 進 一 步 的 助 益 ， 讓 相 關 單 位 可 作 為

日 後 發 展 趨 勢 的 參 考 ， 以 提 升 顧 客 的 再 次 進 場 意 願 ， 才 能 使

政 府 投 入 的 資 源 ， 發 揮 目 標 效 益 並 達 成 政 策 目 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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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 

根 據 上 述 研 究 背 景 與 動 機 ， 本 研 主 要 目 的 如 下 ：  

一 、 瞭 解 彰 化 市 全 民 健 身 運 動 中 心 顧 客 之 背 景 資 料 。  

二 、 探 討 彰 化 市 全 民 健 身 運 動 中 心 之 服 務 品 質 及 顧 客 滿 意 度  

之 現 況 。  

三 、 分 析 彰 化 市 全 民 健 身 運 動 中 心 顧 客 背 景 資 料 在 服 務 品 質  

及 滿 意 度 上 是 否 有 差 異 。  

四 、 分 析 彰 化 市 全 民 健 身 運 動 中 心 之 服 務 品 質 及 滿 意 度 是 否  

具 有 相 關 。  

 

第三節   研究問題  

綜 合 以 上 研 究 目 的 ， 分 別 提 出 下 列 之 研 究 問 題 ：  

一 、 彰 化 市 全 民 健 身 運 動 中 心 顧 客 之 背 景 資 料 為 何 ?  

二、彰 化 市 全 民 健 身 運 動 中 心 之 服 務 品 質 及 顧 客 滿 意 度 為 何 ?  

三 、 彰 化 市 全 民 健 身 運 動 中 心 顧 客 背 景 變 項 在 服 務 品 質 及 滿  

意 度 上 是 否 有 差 異 ?  

四 、 彰 化 市 全 民 健 身 運 動 中 心 之 服 務 品 質 及 滿 意 度 是 否 具 有  

相 關 ?  

 

第四節   研究範圍  

一 、 本 研 究 範 圍 為 彰 化 市 全 民 健 身 運 動 中 心 之 顧 客 對 象 。  

二、調 查 期 間 為 9 9 年 元 月 至 4 月 間 到 此 全 民 健 身 運 動 中 心 運  

動 之 顧 客 。  

三 、 本 研 究 變 項 以 顧 客 背 景 資 料 、 服 務 品 質 及 滿 意 度 之 調 查  

為 主 要 研 究 範 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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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限制  

一 、 本 研 究 以 問 卷 方 式 進 行 調 查 研 究 ， 問 卷 所 得 資 料 的 確 實

性 取 決 於 受 訪 者 問 卷 填 答 時 的 誠 實 程 度 ， 此 為 研 究 者 所

無 法 確 實 掌 握 的 情 況 。  

二 、 本 研 究 為 針 對 彰 化 市 全 民 健 身 運 動 中 心 之 顧 客 進 行 調

查 ， 故 研 究 結 果 未 必 能 推 論 至 其 它 類 型 的 運 動 場 所 。  

 

第六節   操作性名詞定義  

一 、 運 動 中 心  

本 研 究 所 指 運 動 中 心 是 以 彰 化 市 全 民 健 身 運 動 中 心 為 標

的。一 般 運 動 中 心 之 空 間 規 劃 設 施 應 具 有 游 泳 池、小 體 育 館、

羽 球 場 、 籃 球 場 、 壁 球 場 、 網 球 場 、 健 身 房 、 會 議 室 等 （ 蘇

雄 飛 ， 2 0 0 0） 。  

二 、 服 務 品 質  

本 研 究 以 p a r a s u r a m a n， Z e i t h a m l  a n d  B e r r y  ( 1 9 8 8 )所 提 出

之 「 S E RV Q U A L」 服 務 品 質 量 表 作 為 本 研 究 主 要 參 考 工 具 ，

針 對 本 研 究 需 求 進 行 題 目 修 飾 後 將 其 分 為 五 個 構 面 為 ： 「 有

形 性 」、「 可 靠 性 」、「 反 應 性 」、「 確 實 性 」、「 關 懷 性 」

等 。  

三 、 滿 意 度  

本 研 究 所 指 滿 意 度 是 指 顧 客 到 運 動 中 心 運 動 後 ， 對 運 動

中 心 所 提 供 服 務 的 滿 意 程 度 ， 其 構 面 分 為 ： 「 服 務 人 員 」 、

「 環 境 設 備 」 及 「 價 格 及 課 程 」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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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文獻探討  
本 章 主 要 分 為 三 節 ， 第 一 節 為 運 動 中 心 之 內 涵 ； 第 二 節

為 服 務 品 質 之 內 涵 ； 第 三 節 為 滿 意 度 之 內 涵 。  

 

第一節   運動中心之內涵  

一 、 運 動 中 心 定 義  

在 世 界 先 進 國 家 政 府 的 施 政 中 ， 對 於 提 昇 民 眾 運 動 休 閒

生 活 品 質 以 及 體 適 能 狀 況 的 改 進 ， 一 向 被 訂 為 重 要 的 斿 政 方

針 。 為 了 達 成 此 一 目 標 ， 除 了 政 府 的 努 力 外 ， 亦 需 結 合 民 間

部 門 資 源 ， 舉 辦 各 類 體 育 運 動 休 閒 相 關 活 動 ， 同 時 更 應 考 量

各 地 區 居 民 的 特 性 ， 提 供 日 常 生 活 動 運 動 設 施 ， 並 且 以 社 會

健 康 福 利 的 角 度 設 置 之 。 總 而 言 之 ， 就 是 使 每 位 市 民 都 有 機

會 及 動 力 去 使 用 這 些 運 動 設 施 ， 所 以 這 些 運 動 設 施 的 品 質 均

需 維 持 一 定 水 準 以 上 ， 而 且 其 收 費 亦 需 平 易 合 理 (台 北 市 政

府 ， 2 0 0 2 )。  

西 方 國 家 對 於 此 類 主 要 以 滿 足 市 民 日 常 生 活 運 動 需 要 的

場 館 設 施，稱 之 為 休 閒 中 心，英 文 稱 之 為 r e c r e a t i o n  c e n t e r  或  

l e i s u r e  c e n t e r； 而 日 本 則 於 我 國 稱 呼 相 同 ， 謂 之 運 動 中 心 ，

英 文 稱 之 為 s p o r t  c e n t e r。其 主 要 任 務 在 於 配 合 社 區 居 民 的 運

動 與 體 適 能 活 動 為 主 體 ， 提 供 輕 鬆 便 利 的 使 用 環 境 ， 並 因 應

不 同 社 區 的 特 性 以 及 需 求 增 設 相 關 設 施 ， 藉 著 這 些 設 施 的 成

立，使 市 民 得 以 普 遍 運 動，維 持 健 康 的 體 適 能 狀 態 (台 北 市 體

育 場， 2 0 0 4 )。若 以 歐 美 日 等 先 進 國 家 的 作 法 檢 視 目 前 臺 北 市

政 府 的 政 策 ， 初 步 已 符 合 廣 設 此 類 設 施 的 精 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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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彰 化 市 全 民 健 身 運 動 中 心 介 紹  

（ 一 ） 成 立 緣 起  

彰 化 市 的 二 十 四 萬 人 口 ， 近 年 來 慢 慢 邁 入 高 齡 化 社 會 ，

因 此 希 望 建 立 一 個 很 有 規 模 但 又 不 超 過 經 費 預 算 下 的 全 民 運

動 中 心 。 後 來 研 究 者 予 市 長 建 議 應 利 用 閒 置 空 間 規 劃 設 置 ，

所 以 此 全 民 的 運 動 健 康 中 心 與 一 般 運 動 中 心 不 太 一 樣 ， 乃 是

礙 於 當 時 經 費 的 不 足 ， 所 以 將 閒 置 空 間 也 就 是 彰 化 市 民 權 市

場 的 空 間 加 以 規 畫 設 置 ， 它 原 本 是 屬 於 一 個 傳 統 的 菜 場 ， 位

於 五 樓 佔 地 7 5 0 坪 。 也 就 是 因 為 在 短 期 間 爭 取 不 到 經 費 ， 所

以 動 支 兩 千 多 萬 之 經 費 成 立 一 個 全 民 健 康 中 心 。  

彰 化 市 全 民 健 身 運 動 中 心 於 民 國 9 5 年 於 民 權 市 場 大 樓 5

樓 成 立 ， 這 處 「 全 民 健 身 運 動 中 心 」 面 積 達 7 5 0 餘 坪 ， 分 為

男 、 女 兩 部 ， 共 有 跑 步 機 、 階 梯 機 、 靠 背 式 腳 踏 車 、 重 量 訓

練 機 等 全 新 健 身 器 材 ， 還 有 蒸 氣 室 、 烤 箱 、 舞 蹈 教 室 等 ， 設

施 不 輸 給 私 人 的 健 身 俱 樂 部 或 運 動 中 心 。 市 公 所 社 會 課 長 孫

培 富 表 示 ， 為 了 推 廣 健 身 運 動 ， 健 身 中 心 每 位 市 民 每 次 前 來

運 動 只 收 5 0 元，非 市 籍 民 眾 每 次 酌 收 1 0 0 元，相 當 便 宜，還

曾 發 出 上 千 張 體 驗 券 ， 讓 民 眾 免 費 運 動 。 此 外 ， 運 動 中 心 開

放 時 間 為 每 星 期 二 到 星 期 日 的 每 天 下 午 2 時 至 晚 間 9 時 ， 市

公 所 已 推 出 瑜 伽 、 舞 蹈 、 有 氧 運 動 等 課 程 ， 希 望 提 升 室 內 健

身 運 動 風 氣 與 健 身 運 動 中 心 的 使 用 率 (湯 世 名 ， 2 0 0 8 )。  

（ 二 ） 場 館 設 備  

1、教 練 櫃 檯：為 提 供 健 康 諮 詢 服 務 與 控 管 之 所 在，櫃 檯

並 備 有 全 自 動 電 子 血 壓 機，供 會 員 運 動 前、後 測 量 血 壓 心 跳，

讓 會 員 在 安 全 的 環 境 中 從 事 運 動 ， 儲 物 櫃 放 罝 有 會 員 運 動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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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資 料 及 生 理 評 估 之 設 備 ， 如 握 力 器 ， 電 子 肺 活 量 器 、 皮 脂

器 、 體 前 彎 器 等 ， 配 合 身 高 體 重 計 之 使 用 ， 提 供 會 員 體 能 診

斷 、 分 析 體 力 年 齡 甫 價 ， 並 為 運 動 處 方 擬 定 之 依 據 。  

2、伸 展 /放 鬆 區：作 為 會 員 運 動 前 後 之 伸 展 與 暖 身 場 所，

及 增 加 肌 肉 之 持 續 力，強 化 新 陳 代 謝，搭 配 放 鬆 器 材 之 使 用，

可 防 止 乳 酸 堆 積 產 生 酸 痛，並 為 生 理 評 估、體 能 診 斷 之 區 域。 

3、心 肺 有 氧 訓 練 區：為 心 肺 血 管 訓 練 強 化 之 區 域，結 合

電 腦 科 技 ， 使 運 動 不 再 乏 味 無 趣 ， 並 借 由 器 材 設 備 之 連 線 ，

可 做 團 體 競 賽 使 會 員 產 生 互 動 ， 增 加 運 動 之 趣 味 性 ， 亦 能 運

用 此 區 域 舉 辦 會 員 激 勵 之 活 動 ， 提 高 會 員 之 使 用 頻 率 。  

4、機 械 式 重 量 訓 練 區：為 肌 力、肌 耐 力 及 體 能、體 態 修

正 之 運 動 健 身 區 域 ， 搭 配 有 十 六 台 符 合 人 體 工 學 之 重 量 訓 練

單 機 ， 功 能 涵 蓋 了 全 身 各 大 肌 群 之 訓 練 ， 可 滿 足 各 種 運 動 需

求 之 人 士 使 用 ， 無 論 一 般 男 女 健 身 或 老 年 人 及 專 業 健 身 人

士 ， 皆 可 獲 得 滿 足 。  

5、非 機 械 式 重 量 訓 練 區：專 為 進 階 健 身 人 士 所 設 計 之 重

量 訓 練 區 域 ， 此 區 域 為 一 獨 立 之 空 間 ， 搭 配 有 十 二 台 器 材 ，

可 充 分 滿 足 各 種 專 業 健 身 人 士 ， 並 不 至 影 響 一 般 健 身 者 之 使

用 。  

6、有 氧 舞 蹈 教 室：提 供 各 種 舞 蹈 課 程 之 使 用，可 視 需 要

開 立 其 他 課 程 如 瑜 珈 、 防 身 術 、 健 康 講 座 、 太 極 拳 、 拳 擊 等

活 動 ， 並 可 在 課 餘 時 間 作 桌 球 練 習 之 場 所 ， 以 提 高 其 使 用 坪

數 。  

此 外 ， 館 內 運 動 器 材 主 要 分 為 三 大 類 別 ： 心 肺 功 能 區 、

專 業 重 量 訓 練 區 、 自 由 訓 練 區 等 ， 其 相 關 器 材 如 表 1 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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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1   運 動 中 心 設 備 明 細 表  
器 材 設 備  女 (台 )  男 (台 )  

心 肺 功 能 區  
1、 直 立 式 腳 踏 車  1  2  
2、 靠 背 式 腳 踏 車  2  1  
3、 划 船 訓 練 機  1  1  
4、 心 肺 交 叉 訓 練 機  4  2  
5、 商 業 用 跑 步 機  4  4  
6、 專 業 階 梯 機  5  2  
專 業 重 量 訓 練 區  
1、 胸 部 推 舉 機  1  1  
2、 側 肩 上 舉 訓 練 機  1  1  
3、 坐 姿 長 拉 訓 練 機  1  0  
4、 坐 姿 划 船 機  1  1  
5、 高 拉 滑 輪 機  2  0  
6、 鐵 片 輔 助 單 雙 桿 訓 練 機  1  1  
7、 立 姿 肱 三 實 機 訓 練 機  0  0  
8、 垂 直 式 划 船 訓 練 機  0  0  
9、 肩 部 推 舉 機  1  1  
1 0、 背 部 伸 張 機  1  1  
1 1、 腿 部 伸 張 機  1  1  
1 2、 臥 姿 腿 部 彎 曲 機  1  1  
1 3、 臀 部 訓 練 機  1  1  
1 4、 胸 肩 飛 鳥 訓 練 機  1  1  
1 5、 左 右 獨 立 肩 上 推 舉 機  0  1  
1 6、 下 肢 推 蹬 機  0  1  
1 7、 史 密 斯 訓 練 機  0  1  
1 8、 二 十 允 彎 舉 架  0  1  
1 9、 臀 部 旋 轉 訓 練 機  0  1  
2 0、 垂 直 式 胸 部 推 舉 肌  0  1  
2 1、 多 功 能 交 叉 訓 練 機  0  1  
自 由 訓 練 機 區  
1、 垂 直 式 腹 部 訓 練 椅  2  2  
2、 可 調 式 腹 部 訓 練 椅  2  2  
3、 平 臥 式 輔 助 訓 練 椅  1  3  
4、 4 5 度 背 部 伸 張 架  1  1  
5、 舉 腿 雙 桿 訓 練 椅  -  -  
6、 可 調 式 腹 肌 訓 練 椅  -  -  
7、 專 業 伸 展 訓 練 機  2  2  
8、 啞 鈴 區  1  1  
9、 腹 部 前 區 架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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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外 ， 彰 化 市 全 民 健 身 運 動 中 心 其 經 費 補 助 主 要 由 體 委

會 、 統 籌 分 配 款 及 公 所 自 籌 款 補 助 ， 其 中 第 一 期 經 費 由 體 委

會 補 助 8 0 0 萬 元 ， 公 所 自 籌 4 5 1 萬 元 ， 合 計 總 經 費 為 1 2 5 1

萬 元 ， 主 要 用 途 為 室 內 裝 修 工 程 、 消 防 工 程 、 水 電 工 程 及 地

板 工 程 等 為 主 ； 第 二 期 則 由 統 籌 分 配 款 補 助 5 0 0 萬 元 ， 公 所

自 籌 2 6 0 萬 元 ， 合 計 總 經 費 為 7 6 0 萬 元 ， 主 要 用 途 為 購 買 健

身 運 動 器 材 ； 第 三 期 則 僅 為 公 所 自 籌 款 3 0 0 萬 元 ， 主 要 用 途

為 空 調 設 備 工 程 ， 運 動 中 心 開 辦 經 費 如 表 2 - 2 所 示 ：  

 

表 2 - 2   運 動 中 心 整 修 及 設 備 經 費 表  

期別  總經費  
體委會  

補助  
統籌分配款

公所  

自籌款  
內容  

第一期  1251 萬  800 萬   451 萬  室內裝修工程、

消防工程、水電

工程、地板工程

第二期  760 萬   500 萬  260 萬  健身運動器材  

第三期  300 萬    300 萬  空調設備工程  

資 料 來 源 ： 彰 化 市 公 所 健 康 中 心 營 運 計 劃 書 （ 2 0 0 4）  

 

（ 三 ） 使 用 概 況  

彰 化 市 全 民 健 身 運 動 中 心 至 9 5 年 開 幕 至 今，為 了 吸 引 更

多 的 民 眾 參 與 及 發 展 全 民 運 動 ， 陸 續 開 設 相 關 的 課 程 計 有 ：

中 東 肚 皮 舞、魅 力 魔 體 肚 皮 舞、世 紀 美 肚 皮 舞、 h e a l i n g  y o g a

瑜 珈 、 療 癒 瑜 珈 、 舒 壓 塑 身 瑜 珈 、 瑜 珈 、 經 絡 養 生 瑜 珈 、 活

力 瑜 珈 、 養 生 瑜 珈 、 b a l a n c e 瑜 珈 、 活 力 g o g o 有 氧 、 h i - l o w

有 氧 、 曲 線 g o g o 有 氧 、 舞 動 g o g o 有 氧 、 高 低 衝 擊 有 氧 、 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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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 明 哥 、 有 氧 體 適 能 、 曲 線 雕 塑 、 心 活 力 瑜 珈 、 能 量 養 生 瑜

珈 、 經 絡 養 生 瑜 珈 、 n e w  j a z z、 舞 動 有 氧 雕 塑 、 唯 我 獨 尊 佛

朗 明 哥 等 多 種 課 程 供 市 民 選 擇 參 與 ， 藉 此 鼓 勵 大 眾 踴 躍 前 往

運 動 ， 使 用 人 數 也 因 此 日 趨 增 加 ， 由 9 5 年 度 的 8 7 2 人 增 至

9 7 年 的 1 6 4 5 人，9 8 年 度 截 至 九 月 止 已 達 到 1 4 1 5 人 (如 表 2 - 3

所 示 )。   

 

表 2 - 3   使 用 人 數 概 況 表  

年 度  人 數  

9 5  8 7 2  

9 6  1 4 3 0  

9 7  1 6 4 5  

9 8 (九 月 止 )  1 4 1 5  

 

（ 四 ） 人 力 資 源 管 理  

  彰 化 市 全 民 健 身 運 動 中心 在 人 力 資 源 的 編 制 上 有 健 身 中

心 組 長 一 名 ， 並 有 行 銷 管 理 教 練 、 運 動 健 康 管 理 教 練 及 工 程

維 護 總 務 教 練 等 三 名 教 練 ， 其 負 責 的 業 務 如 下 圖 2 - 1 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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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 1   彰 化 全 民 健 身 運 動 中 心 人 力 資 源 編 制 圖  

資 料 來 源 ： 彰 化 市 公 所 健 康 中 心 營 運 計 劃 書 （ 2 0 0 4）  

 

第二節   服務品質之內涵  

一 、 服 務 品 質 定 義 及 理 論  

  L e h t i n i e n於 1 9 8 5年 站 在 顧 客 的 觀 點 來 看 服 務 品 質，認 為

服 務 品 質 為：（ 一 ）過 程 品 質（ p r o c e s s  q u a l i t y）；在 服 務 過

程 中 ， 顧 客 對 此 服 務 的 主 觀 評 價 ； （ 二 ） 產 出 品 質 （ o u t p u t  

q u a l i t y） ； 顧 客 對 服 務 成 果 的 衡 量 。 然 關 於 服 務 品 質 的 探 討

一 直 是 服 務 業 行 銷 學 者 的 研 究 焦 點 (引 自 林 秉 毅 ， 2 0 0 4 )。  

  p a r a s u r a m a n  e t  a l .（ 1 9 8 8） 等 三 位 學 者 曾 在 1 9 8 5年 提 出

了 十 項 衡 量 服 務 品 質 的 準 則 ， 但 在 衡 量 上 由 於 太 過 於 龐 大 ，

健 身 中 心 組 長  

行 銷 管 理 教 練  

1、會員行銷計劃 

2、年度行銷活動計

劃 

3、會員保有計劃 

運動健康管理教練 工程維護總務教練 

1、設備器材維修 

2、備品採購 

3、清潔維護保養管

理 

1、兒童才藝活動 

2、有氧教室 

3、健身房 

4、保健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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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此 ， 到 了 1 9 8 8年 進 一 步 就 服 務 品 質 的 衡 量 構 面 做 實 證 研

究，整 理 出 具 有 良 好 信 度、效 度，且 重 複 度 低 的「 S E R V Q U A L」

量 表 ， 此 量 表 包 含 五 個 構 面 ， 其 分 別 為 ： （ 一 ） 有 形 性

( T a n g i b l e s )： 包 括 實 體 的 服 務 設 施 、 服 務 人 員 的 儀 表 外 觀 及

提 供 服 務 的 工 具 設 備 等 ， 以 四 個 問 題 加 以 衡 量 。 （ 二 ） 可 靠

性 ( R e l i a b i l i t y )：可 正 確 且 可 靠 地 執 行 服 務 承 諾 之 能 力，以 五

個 問 題 加 以 衡 量。（ 三 ）反 應 性 ( R e s p o n s i v e n e s s )：服 務 人 員

對 顧 客 的 服 務 要 求 與 問 題 ， 能 快 速 服 務 及 處 理 。 包 括 為 顧 客

服 務 的 意 願 與 敏 捷 性 ， 以 四 個 問 題 加 以 衡 量 。 （ 四 ） 確 實 性

( A s s u r a n c e )： 服 務 人 員 具 備 執 行 服 務 所 需 的 專 業 知 識 與 技

能，並 有 親 切 感、禮 貌，其 服 務 執 行 結 果 能 獲 得 顧 客 的 信 賴 ，

以 四 個 問 題 加 以 衡 量。（ 五 ）關 懷 性 ( E m p a t h y )：服 務 提 供 者

特 別 注 意 與 關 心 個 別 顧 客 需 求 的 態 度，以 五 個 問 題 加 以 衡 量。 

  K o t l e r（ 1 9 9 9） 則 指 出 服 務 是 指 一 個 組 織 提 供 另 一 群 體

的 任 何 活 動 或 利 益 ， 它 基 本 上 是 無 形 的 且 無 法 產 生 任 何 事 物

的 所 有 權，服 務 的 產 生 可 能 和 某 一 項 實 體 有 關，也 可 能 無 關。

C h u r c h i l l  &  S u p r e n a n t（ 1 9 8 2）提 出：「 服 務 品 質 為 消 費 者 對

服 務 的 滿 意 度 ， 取 決 於 實 際 感 受 與 期 望 之 差 距 」 。 因 此 ， 可

說 服 務 品 質 是 一 種 主 觀 認 知 的 意 識 ， 透 過 顧 客 與 員 工 的 交 易

或 溝 通 過 程 中 ， 顧 客 可 清 晰 認 知 到 貼 心 的 高 服 務 過 程 感 受 ；

換 句 話 說 ， 員 工 服 務 的 好 壞 將 是 影 響 此 消 費 者 的 實 際 認 知 ，

服 務 品 質 好 顧 客 就 滿 意 ， 服 務 品 質 不 佳 則 反 之 ， 也 就 是 服 務

品 質 的 好 壞 是 由 消 費 者 主 觀 認 定 ， 並 不 完 全 是 一 種 客 觀 的 評

估 或 產 品 的 品 牌 優 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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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服 務 品 質 特 性  

  K o t l e r（ 1 9 9 9） 也 指 出 由 於 服 務 具 備 了 一 些 特 性 ， 使 得

服 務 活 動 也 不 同 於 一 般 的 經 濟 活 動 。 對 服 務 業 者 來 說 ， 由 於

這 些 特 性 使 得 服 務 業 的 經 營 模 式 不 同 於 一 般 的 製 造 業 ， 因 此

瞭 解 這 些 特 性 是 非 常 重 要 的 。 他 綜 合 其 他 學 者 的 看 法 ， 將 服

務 不 同 於 實 體 產 品 的 特 性 歸 納 為 四 大 項 ， 分 別 為 無 形 性 、 不

可 分 割 性、異 質 性 與 易 消 逝 性 等，以 下 茲 將 這 些 特 性 說 明 之。 

（ 一 ）無 形 性（ i n t a n g i b i l i t y）：無 形 性 是 指 服 務 所 提 供

的 是 無 形 的 產 品 ， 所 以 在 購 買 之 前 ， 是 無 法 看 到 、 摸 到 、 聽

到 、 品 嚐 或 聞 到 。 由 於 具 備 此 項 特 性 ， 使 得 服 務 不 像 實 體 產

品 一 樣 ， 可 以 展 示 給 大 家 看 並 且 明 確 的 衡 量 其 產 品 品 質 。 因

為 顧 客 無 法 在 購 買 前 先 行 試 用 ， 所 以 對 顧 客 來 說 ， 服 務 的 購

買 是 一 項 高 知 覺 風 險 的 消 費 行 為 。 因 此 ， 服 務 業 者 如 何 藉 由

企 業 形 象 、 品 牌 形 象 、 口 碑 宣 傳 來 減 少 顧 客 購 買 與 使 用 時 的

風 險 ， 便 成 為 相 當 重 要 的 課 題 之 一 。  

（ 二 ） 不 可 分 割 性 （ i n s e p a r a b i l i t y） ： 不 可 分 割 性 是 指

服 務 的 生 產 與 消 費 是 同 時 發 生 的 。 一 般 實 體 產 品 的 生 產 和 消

費 通 常 不 是 同 時 產 生 的 ， 其 需 要 經 過 製 造 、 銷 售 ， 最 後 才 被

消 費 。 因 為 服 務 具 有 不 分 割 性 ， 使 得 提 供 服 務 的 人 員 和 顧 客

必 須 在 同 一 時 間 內 、 同 一 地 點 內 ， 服 務 才 會 產 生 。 所 以 ， 服

務 人 員 和 顧 客 之 間 的 互 動 關 係 就 變 得 密 切 且 重 要 。  

（ 三 ） 異 質 性 （ h e t e r o g e n e i t y） ： 異 質 性 是 指 服 務 具 有

高 度 的 變 動 性 ， 常 常 會 因 為 服 務 提 供 者 、 服 務 的 時 間 或 服 務

地 點 的 不 同 而 發 生 變 化 。 因 此 維 持 服 務 水 準 的 穩 定 性 是 一 件

不 容 易 的 事 ， 所 以 ， 如 何 加 強 員 工 的 服 務 訓 練 ， 使 員 工 的 服

務 變 異 降 至 最 低 ， 是 服 務 業 應 努 力 的 方 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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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易 消 逝 性（ p e r i s h a b i l i t y）：服 務 無 法 像 實 體 產 品

一 樣 ， 可 將 產 品 儲 存 起 來 供 未 來 銷 售 或 使 用 。 由 於 服 務 不 能

和 製 造 業 一 樣 ， 經 由 存 貨 的 方 式 來 調 整 市 場 供 需 的 差 異 ， 所

以 如 何 維 持 服 務 的 生 產 力 ， 將 是 另 一 項 重 要 的 課 題 。  

  綜 合 上 述 服 務 品 質 特 性之 見 解 ， 現 代 服 務 的 提 供 不 僅 具

有 無 形 、 異 質 、 不 可 分 割 、 無 法 儲 存 等 特 性 ， 更 是 服 務 品 質

與 現 代 科 技 緊 密 結 合 的 一 種 策 略 性 思 考 ， 且 通 常 與 有 形 的 產

品 同 時 存 在 ， 並 且 發 揮 著 無 形 與 有 形 產 品 或 非 產 品 的 特 性 與

功 能 。 服 務 無 法 像 實 體 產 品 一 樣 ， 可 將 產 品 儲 存 起 來 供 未 來

銷 售 或 使 用 。  

三 、 服 務 品 質 衡 量  

  由 於 服 務 品 質 很 難 量 化， 許 多 公 司 無 法 得 知 顧 客 對 服 務

品 質 的 意 見 ， 而 德 州 農 機 大 學 研 究 人 員 發 展 出 來 的 評 量 方

法 ， 正 好 是 一 套 準 則 。 他 們 認 為 顧 客 對 服 務 品 質 的 體 驗 ， 可

以 用 下 列 五 個 標 準 （ 簡 稱 為 R A T E R） 來 衡 量 （ 譚 家 瑜 ， 1 9 9 7

譯 ） ：  

（ 一 ） 可 信 度 （ R e l i a b i l i t y） ： 實 現 服 務 承 諾 並 且 正 確 無 誤

的 能 力 。  

（ 二 ）保 證 度（ A s s u r a n c e）員 工 的 專 業 知 識 和 禮 節，以 及 讓

顧 客 產 生 信 任 感 和 信 心 的 能 力 。  

（ 三 ） 可 見 度 （ T a n g i b l e s）： 包 括 有 形 的 設 備 和 器 材 ， 以 及

工 作 人 員 的 儀 容 。  

（ 四 ）關 懷 度（ E m p a t h y）：對 個 別 顧 客 關 懷 和 注 意 的 程 度 。 

（ 五 ）反 應 度（ R e s p o n s i v e n e s s）：員 工 有 樂 於 幫 助 顧 客 和 立

即 提 供 服 務 的 熱 誠 。  

    而 S c h v a n e v e l d t、 Ta k a o 與 M a s a m i（ 1 9 9 1） 認 為 服 務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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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 依 其 屬 性 分 成 五 大 構 面 ：  

（ 一 ） 績 效 （ p e r f o r m a n c e）： 指 服 務 的 核 心 功 能 及 其 達 到 的

程 度 。  

（ 二 ） 保 證 （ A s s u r a n c e）： 只 提 供 核 心 服 務 過 程 中 的 正 確 性

及 反 應 性 ， 以 及 顧 客 對 保 證 及 信 任 所 產 生 的 感 受 。  

（ 三 ）完 整 性（ C o m p l e t e n e s s）：週 邊 服 務 與 所 提 供 服 務 的 多

樣 性 ， 及 核 心 服 務 背 後 所 感 受 的 友 善 性 。  

（ 四 ）方 便 性（ E a s e  o f  u s e）： 服 務 的 可 接 近 性 、簡 易 性 及 使

用 的 便 利 性 。  

（ 五 ） 情 緒 /環 境 （ E m o t i o n / e n v i r o n m e n t）： 顧 客 在 核 心 服 務

功 能 之 外 所 獲 得 的 愉 快 及 滿 足 感 。  

S a s s e r、 O l s e n 與 Wy c k o f f（ 1 9 7 8） 認 為 服 務 品 質 的 衡 量

有 七 個 構 面 ， 包 括 消 費 者 對 服 務 單 位 的 信 賴 程 度 、 服 務 的 標

準 化 、 服 務 人 員 與 消 費 者 的 互 動 程 度 、 服 務 設 備 的 完 善 、 服

務 內 容 的 機 動 性 、 提 供 服 務 的 速 度 、 消 費 者 接 受 服 務 的 便 利

性。 M i t r a（ 1 9 9 3）將 服 務 品 質 區 分 為 四 個 衡 量 構 面 ， 包 括 ：

服 務 人 員 的 態 度 、 服 務 內 容 、 服 務 速 度 以 及 周 邊 設 備 等 四 個

層 面 ， 做 為 服 務 品 質 的 衡 量 基 準 。  

   p a r a s u r a m a n、 Z e i t h a m l與 B e r r y（ 1 9 8 8）針對銀行業、電器

維修公司、長途電話公司、證券經紀商和信用卡中心等五種服

務業，以原先的十個服務品質構面為基礎，發展了九十七個題

目來進行實證的研究，經過反覆的調查分析，利用因素分析的

方法，整理出五個具有良好信度、效度和重覆性低的五個構面

和 二 十 二 個 項 目 作 為 服 務 品 質 的 衡 量 項 目 ， 即 S E R V Q U A L  量

表，如下表所示。 p a r a s u r a m a n（ 1 9 8 8）等認為此一量表具有良

好的信度和效度，可應用在不同的服務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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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4 S E R V Q U A L量 表 衡 量 構 面 及 評 估 項 目 表  

構 面  評 估 項 目  

有 形 性  1 .應 有 現 代 化 的 設 備 。  

2 .應 有 吸 引 人 的 設 施 外 觀 。  

3 .員 工 應 有 整 潔 的 服 裝 和 外 表 。  

4 .服 務 設 施 能 與 提 供 的 服 務 相 配 合 。  

可 靠 性  5 .對 顧 客 承 諾 的 事 ， 能 在 時 間 內 完 成 。   

6 .顧 客 遭 遇 問 題 時，公 司 是 支 持 的、可 靠 的 。

7 .公 司 是 可 信 賴 的 。   

8 .在 答 應 顧 客 的 時 間 內 ， 即 時 提 供 服 務 。   

9 .保 持 記 錄 的 正 確 性 。  

反 應 性  1 0 .對 顧 客 提 供 詳 盡 的 業 務 或 服 務 說 明 。   

1 1 .員 工 應 對 顧 客 做 迅 速 性 的 服 務 。   

1 2 .員 工 應 有 服 務 或 幫 忙 顧 客 的 意 願 。   

1 3 .員 工 不 會 因 太 忙 而 疏 於 回 應 顧 客 。  

確 實 性  1 4 .員 工 行 為 會 建 立 顧 客 的 信 心 。   

1 5 .與 該 公 司 交 易 有 安 全 的 感 覺 。   

1 6 .員 工 應 該 保 持 對 顧 客 的 禮 貌 性 。   

1 7 .員 工 有 充 分 的 專 業 知 識 ， 將 他 們 的 工 作 做

好 。  

關 懷 性  1 8 .公 司 會 給 予 顧 客 個 別 的 注 意 。   

1 9 .員 工 會 給 予 顧 客 個 別 的 關 照 。  

2 0 .員 工 應 能 瞭 解 顧 客 的 個 別 需 求 。   

2 1 .公 司 應 以 顧 客 的 利 益 為 先 。   

2 2 .營 業 時 間 應 方 便 所 有 顧 客 。  

資 料 來 源 ： p a r a s u r a m a n ,  A . ,  Z e i t h a m l ,  V .  A .  &  B e r r y ,  L .  L .  

（ 1 9 8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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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上 述 學 者 的 觀 點 可 知 ， 其 提 出 的 「 S E R V Q U A L」 量 表

是 一 個 有 系 統 並 提 供 學 界 與 業 界 評 量 服 務 品 質 的 尺 度 構 面 ，

五 個 構 面 中 ， 有 形 性 與 確 實 性 能 夠 衡 量 健 康 體 適 能 俱 樂 部 的

硬 體 設 備 、 軟 體 課 程 以 及 相 關 附 屬 服 務 是 否 符 合 會 員 的 要

求 ； 可 靠 性 與 反 應 性 能 夠 衡 量 俱 樂 部 與 服 務 人 員 的 應 變 能 力

以 及 服 務 態 度 與 效 率 ； 關 懷 性 能 夠 衡 量 場 館 中 是 否 滿 足 不 同

顧 客 的 個 別 需 求 。 此 外 ， 蘇 雄 飛 ( 2 0 0 0 )亦 指 出 ， S E R V Q U A L

量 表 是 受 肯 定 的 ， 但 問 卷 項 目 應 依 研 究 的 服 務 產 業 特 性 而 加

以 調 整 、 修 改 。 故 本 研 究 於 運 用 S E R V Q U A L量 表 針 對 運 動 場

館 之 產 業 特 性 予 以 修 飾 題 目 ， 使 各 問 項 設 計 儘 可 能 更 趨 於 完

整 ， 以 便 作 更 深 入 的 了 解 。  

 

第三節   顧客滿意度之內涵  

一 、 滿 意 度 定 義 與 理 論  

不 同 社 經 特 徵 的 消 費 者 ， 在 不 同 文 化 背 景 下 ， 因 行 為 態

度 與 偏 好 不 同 ， 均 會 影 響 其 對 品 質 與 滿 意 度 的 認 知 程 度 。 對

於 顧 客 滿 意 度 的 解 釋 K o t l e r（ 1 9 9 9） 認 為 應 要 考 慮 購 買 前 的

期 望 ， 不 能 只 以 在 某 特 定 交 易 後 的 購 後 經 驗 來 看 ， 也 就 是 要

以 顧 客 在 購 買 前 的 期 望 和 購 後 的 認 知 二 者 之 差 異 來 衡 量 產 品

實 際 所 達 成 績 效 的 程 度 ， 進 而 感 受 到 滿 意 與 不 滿 意 。 H u n t

（ 1 9 7 7） 認 為 ， 顧 客 滿 意 是 一 種 經 由 經 驗 與 評 估 而 產 生 是 否

滿 意 的 過 程 。 H e m p e l（ 1 9 7 7） 則 認 為 「 顧 客 滿 意 度 」決 定 於

顧 客 所 預 期 的 產 品 或 服 務 利 益 的 實 現 程 度 ， 顧 客 滿 意 度 反 應

「 預 期 」與「 實 際 」的 一 致 程 度。 We s t b r o o k（ 1 9 8 0）指 出 滿

意 度 乃 情 感 性 定 義 ， 代 表 消 費 者 主 觀 覺 得 好 便 產 生 滿 意 ， 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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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亦 然 。而 Wo o d r u f f（ 1 9 8 3）則 認 為 只 要 消 費 者 主 觀 上 覺 得

好 ， 就 產 生 滿 意 ， 反 之 則 不 滿 意 。 這 是 一 種 消 費 者 在 購 買 與

使 用 經 驗 後 的 情 緒 性 反 應 。 B o l t o n  a n d  D r e w（ 1 9 9 1） 視 顧 客

滿 意 度 為 顧 客 購 後 經 驗 所 賦 予 的 特 性 ， 因 此 顧 客 滿 意 度 可 能

會 影 響 顧 客 產 品 品 質 、 服 務 品 質 、 購 買 意 願 與 購 買 行 為 的 評

估。此 外， A n d e r s o n  a n d  S u l l i v a n（ 1 9 9 3）則 以 經 濟 學 中 效 用

的 觀 點 來 定 義 滿 意 ， 認 為 滿 意 度 與 效 用 的 觀 念 頗 為 接 近 ， 亦

即 滿 意 度 愈 高 ， 其 得 到 的 效 用 也 愈 高 。  

關 於 滿 意 度 的 解 釋 ， 每 位 學 者 都 有 不 同 的 解 讀 。 鄭 淼 生

（ 1 9 9 4） 認 為 滿 意 度 是 消 費 者 在 購 買 後 對 產 品 表 現 的 好 壞 與

其 原 先 的 期 望 ， 所 作 的 綜 合 性 判 斷 。 方 三 保 （ 1 9 9 8） 將 顧 客

滿 意 視 為 是 一 種 事 前 期 望 與 事 後 知 覺 績 效 的 比 較 過 程 。 蘇 武

龍 （ 2 0 0 0） 認 為 滿 意 度 係 指 一 群 具 有 代 表 性 的 消 費 者 ， 在 沒

有 事 先 約 定 的 情 況 下 ， 於 某 一 個 時 間 點 或 期 間 ， 個 別 性 的 參

加 某 次 服 務 傳 遞 過 程 而 對 於 該 次 服 務 的 平 均 滿 足 程 度 。 而 鄭

順 聰 （ 2 0 0 1） 指 出 消 費 者 滿 意 是 消 費 者 自 購 買 產 品 或 接 受 服

務 的 過 程 中 ， 感 到 滿 意 或 有 物 超 所 值 的 快 樂 感 受 。 滿 意 度 則

為 消 費 者 在 購 買 產 品 前 的 認 知 、 預 期 與 購 買 後 實 際 使 用 效 果

相 對 照 的 結 果。若 後 者 大 於 等 於 前 者 時，滿 意 度 則 相 對 較 高。

游 宗 仁 （ 2 0 0 2） 滿 意 度 的 定 義 為 消 費 者 接 受 服 務 前 的 期 望 ，

與 實 際 接 受 服 務 的 過 程 或 結 果 ， 經 主 觀 評 估 後 所 產 生 正 向 或

負 向 的 感 受 。 闕 山 晴 （ 2 0 0 2） 則 指 出 顧 客 滿 意 是 購 買 行 為 的

比 較 過 程 ， 不 論 投 入 成 本 與 所 獲 利 益 的 比 較 ， 或 是 購 前 預 期

與 實 際 結 果 的 比 較，滿 足 購 買 者 則 獲 得「 顧 客 滿 意 」，反 之 ，

則 不 滿 意。「 顧 客 滿 意 」是 需 求 有 否 被 滿 足、消 費 是 否 高 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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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及 實 際 與 理 想 狀 況 的 比 較 。  

綜 合 上 述 各 學 者 的 意 見 ， 其 滿 意 度 主 要 是 所 知 覺 的 功 能

和 期 望 兩 者 之 間 差 異 函 數 ， 所 以 ， 顧 客 滿 意 度 即 是 來 自 於 對

產 品 功 能 特 性 或 結 果 的 知 覺 ， 以 及 與 個 人 對 於 產 品 的 期 望 ，

經 由 兩 者 比 較 後 形 成 其 感 覺 愉 悅 或 失 望 的 程 度 。 亦 即 若 功 能

特 性 不 如 期 望 者 ， 則 顧 客 將 感 到 不 滿 意 。 反 之 ， 若 功 能 特 性

符 合 期 望，則 顧 客 將 感 到 滿 意。，也 就 是 感 受 產 品 或 服 務 後 ，

經 過 評 價 與 比 較 ， 由 心 理 直 接 反 映 出 來 喜 好 與 否 的 一 種 態

度 。 而 顧 客 對 於 滿 意 度 的 認 知 ， 會 受 事 前 付 出 報 酬 時 所 抱 持

的 期 望 與 購 買 後 實 際 認 知 的 績 效 影 響 。  

顧 客 對 產 品 或 服 務 的 期 望 ， 會 影 響 對 該 項 消 費 的 滿 意 程

度 。 同 時 ， 透 過 對 顧 客 滿 意 度 的 瞭 解 ， 企 業 可 進 一 步 探 討 顧

客 對 其 所 提 供 之 產 品 或 服 務 的 感 受 ， 可 藉 此 研 究 如 何 加 強 服

務 品 質，以 提 昇 顧 客 滿 意 度（ 陳 進 丁， 2 0 0 4）。許 慧 娟（ 1 9 9 4）

提 出 顧 客 滿 意 度 的 重 要 性 在 於 ， 有 助 於 企 業 競 爭 的 優 勢 、 增

加 企 業 獲 利 的 競 爭 力 、 顧 客 滿 意 度 是 影 響 消 費 者 行 為 的 主 要

原 因 之 一 、 具 有 福 利 的 指 標 性 、 是 企 業 策 略 與 政 策 的 重 要 情

境 因 素 。 韓 志 剛 （ 1 9 9 7） ， 顧 客 滿 意 度 是 企 業 必 須 追 求 的 目

標 ， 是 取 得 競 爭 優 勢 最 大 的 關 鍵 服 務 品 質 是 影 響 顧 客 滿 意 度

的 重 要 因 素 之 一 。 表 2 - 5為 顧 客 滿 意 度 理 論 統 整 如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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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顧客滿意理論統整表  

理論名稱  提出學者  理論內容  

認知失調理論  Festinger（ 1957）  若消費者經歷不一致情況，則會

藉由調整認知差距來降低失調

感，亦即會改變  

一個人態度。  

類化對比理論   Hovland, Harvey 

Sherif &（ 1957）  

期望與績效的不一致較小時，消

費者會類化其判斷。  

比較水準理論   Thibaut ＆  kelley

（ 1959）  

建立判斷績效之比較水準。  

調適水準理論 Hslson（ 1964）  以可適應的某種績效之水準，來

做為判斷績效的基準。  

對比理論  Cardozo（ 1965）  失望的消費者其期望與獲得之

服務績效的差距會擴大。  

心理一致理論   Latour ＆  peat

（ 1979）  

在期望與績效不一致時，消費者

會改變對實際服務績效之認知。

調適理論   Latour ＆  peat

（ 1979）  

評價的產生是根據某些標準來

來比較績效。  

滿意理論   Latour ＆  peat

（ 1979）  

消費者對產品或服務的每一屬

性皆有重要性判斷的權重，而這

些判斷將形成態度。  

期望不配合理

論  

 Oliver（ 1980）  顧客對產品或服務之期望與認

知績效會造成滿意判斷。  

歸因理論   Folkes（ 1984）  滿意對內部因素比對外部因素

具有高的評價。  

公平理論   Oliver ＆  Desarbo

（ 1988）  

消費者感覺被公平對待及結果

與投入比例為公平時，會感到滿

意。  

資料來源：江盈如（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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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外，學 者 C h u r c h i l l 與 S u r p r e n a n t（ 1 9 8 2）整 合 了 許 多 學

者 的 論 點 ， 歸 納 出 影 響 顧 客 滿 意 度 的 「 期 望 差 異 論 」 的 幾 個

因 素 (如 圖 2 - 2 所 示 )：  

（ 一 ） 顧 客 期 望 ： 顧 客 在 購 買 產 品 之 前 ， 心 中 先 預 期 了

該 產 品 所 能 帶 來 的 利 益 ， 事 實 上 ， 這 也 是 消 費 者 心 中 預 期 的

產 品 績 效 。  

（ 二 ） 產 品 績 效 ： 顧 客 在 購 買 之 後 ， 實 際 體 驗 到 的 產 品

使 用 績 效 ， 這 是 一 種 比 較 後 的 標 準 ， 經 常 用 來 與 購 買 前 的 期

望 做 比 較 。  

（ 三 ） 不 一 致 性 ： 顧 客 購 買 之 後 的 體 驗 與 期 望 績 效 之 間

差 異 程 度 ， 這 種 不 一 致 會 出 現 三 種 結 果 ： 一 致 ： 表 示 期 望 與

實 際 相 符 合 ； 負 向 的 不 一 致 ， 表 示 實 際 比 期 望 差 ； 正 向 的 不

一 致 ， 表 示 實 際 比 預 期 來 的 好 。  

（ 四 ） 顧 客 滿 意 ： 指 顧 客 心 中 購 買 使 用 後 ， 對 待 產 品 的

整 體 態 度 。 實 際 比 預 期 佳 ， 顧 客 會 滿 意 ； 反 之 ， 若 實 際 比 預

期 差 ， 顧 客 則 會 產 生 不 滿 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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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 2  顧 客 滿 意 的 公 式 圖  

資 料 來 源 ： C h u r c h i l l  &  S u r p r e n a n t  ( 1 9 8 2 )  

 

綜 合 以 上 學 者 對 滿 意 度 之 定 義，顧 客 滿 意 是 顧 客 使 用、感

受 「 產 品 」 或 「 服 務 」 後 ， 經 過 評 價 與 比 較 ， 由 心 理 直 接 反 映

出 來 喜 好 與 否 的 一 種 態 度。而 顧 客 對 於 滿 意 度 的 認 知，會 受 事

前 付 出 「 報 酬 」 時 所 抱 持 的 「 期 望 」 與 購 買 後 「 實 際 」 認 知 的

「 績 效 」 影 響 。  

二 、 服 務 品 質 與 滿 意 度 之 關 係  

在 某 一 特 定 情 形 下 ， 服 務 品 質 的 特 性 ， 會 影 響 整 體 之 滿

事 先  

期 望  

事 先  

期 望  

事 先  

期 望  

> 

< 

= 

實際的

獲 得

實際的

獲 得

實際的

獲 得

1、 感 覺 不 滿 意  

2、 心 中 評 價 低  

3、傾 向 新 的 供 應 商

1、 感 覺 滿 意  

2、 心 中 評 價 高  

3、 傾 向 持 續 往 來  

1、 感 覺 普 通  

2、 心 中 評 價 不 高  

3、交易關係無法長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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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度 ， 其 所 經 歷 之 經 驗 ， 會 影 響 到 消 費 者 對 服 務 品 質 的 整 體

預 期 ， 轉 換 成 整 體 之 滿 意 度 ( R u s t  a n d  O l i v e r ,  1 9 9 4 )。 此 外 ，

C h u r c h i l l  a n d  S u p r e n a n t（ 1 9 8 2）指 出 服 務 品 質 是 消 費 者 對 於

服 務 的 滿 意 程 度 ， 取 決 實 際 的 服 務 與 原 來 期 望 間 的 差 距 。 服

務 品 質 是 企 業 吸 引 消 費 者 、 維 持 長 期 關 係 的 關 鍵 ， 同 時 可 以

提 高 生 產 效 率，減 少 不 必 要 的 浪 費（ 梁 雯 玟，2 0 0 1）。Z e i t h a m l ,  

Va l a r i e  a n d  B i t n e r  ( 1 9 9 6 )認 為 服 務 品 質 與 顧 客 滿 意 度 可 當 作

單 獨 的 服 務 傳 遞 水 準 ， 亦 可 當 作 一 整 體 性 的 水 準 ， 而 且 滿 意

度 通 常 被 當 作 服 務 品 質 評 量 更 為 廣 義 的 概 念 ， 所 以 知 覺 服 務

品 質 是 顧 客 滿 意 度 重 要 內 容 。 他 們 提 出 「 顧 客 知 覺 品 質 與 顧

客 滿 意 度 關 係 圖 」 (圖 2 - 3 )，以 區 隔 這 兩 個 概 念，其 中 服 務 品

質 含 顧 客 所 知 覺 的 五 個 服 務 品 質 構 面 ， 而 滿 意 度 則 是 較 寬 廣

的 受 到 服 務 品 質 、 產 品 品 質 、 價 格 以 及 情 境 因 素 、 個 人 因 素

的 影 響 。  

 

 

 

 

 

 

 

 

 

圖 2 - 3  顧 客 知 覺 品 質 與 顧 客 滿 意 度 關 係 圖  

資 料 來 源 ： Z e i t h a m l ,  Va l a r i e  A .  a n d  M a r y  J o  B i t n e r  ( 1 9 9 6 ) .  

服 務 品 質  

1、可 靠 性  

2、反 應 力  

3、保 證 性  

4、同 理 心  

5、有 形 性  

產品品質 

價 格  

情境因素

顧客滿意 

個人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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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外 ， 丁 國 璽 （ 2 0 0 3） 彙 整 許 多 專 家 學 者 的 論 點 在 其 研

究 中 認 為 顧 客 滿 意 與 服 務 品 質 的 關 係 如 下 :顧 客 滿 意 為 服 務

品 質 決 定 因 素 之 一 ； 服 務 品 質 為 顧 客 滿 意 形 成 原 因 之 一 ， 且

高 度 的 認 知 服 務 品 質 會 導 致 顧 客 滿 意 增 加 。  

而 何 雍 慶 與 蘇 雲 華 （ 1 9 9 5） 則 對 服 務 品 質 與 顧 客 滿 意 做

進 一 步 比 較 ， 並 提 出 兩 者 之 異 同 之 處 。  

（ 一 ） 相 同 處  

1、兩 者 均 建 立 在 比 較 之 基 礎 上。服 務 品 質 為 建 立 在 消 費

者 期 望 與 消 費 者 感 受 的 比 較 上 ， 而 顧 客 滿 意 則 為 消 費 者 期 望

與 服 務 業 者 提 供 的 服 務 之 比 較 上 。  

2、 兩 者 均 以 消 費 者 期 望 為 比 較 之 母 體 。  

3、兩 者 均 認 為 業 者 為 因 應 消 費 者 的 期 望 所 做 的 努 力 是 影

響 服 務 成 功 的 重 要 因 素 。  

（ 二 ） 相 異 處  

1、兩 者 比 較 之 個 體 不 同：基 本 上，與 消 費 者 期 望 作 比 較，

在 顧 客 滿 意 模 式 中 是「 服 務 業 者 提 供 的 服 務 」，而 服 務 品 質 模

式 中 則 為 「 消 費 者 的 實 際 感 受 」。  

2、兩 者 所 表 達「 期 望 」的 意 義 不 同。在 顧 客 滿 意 模 式 中

指 的 「 期 望 」 是 指 消 費 者 對 交 易 或 交 換 中 所 可 能 發 生 的 預 測

( p a r a s u r a m a n  e t  a l . , 1 9 8 8 )。另 外 在 服 務 品 質 模 式 中 的「 期 望 」

則 是 指 消 費 者 的 需 求 與 欲 望 ， 即 消 費 者 認 為 服 務 提 供 者 應 該

提 供 而 非 可 能 提 供 的 服 務 。  

3、顧 客 滿 意 模 式 的 衡 量 基 礎 是 採 取 消 費 者 期 望 與 服 務 成

果 兩 主 體 比 較 來 進 行 ， 認 為 兩 者 之 間 可 以 孰 高 孰 低 來 表 示 消

費 者 滿 意 與 否 的 程 度 。 而 服 務 品 質 模 式 則 以 消 費 者 期 望 與 消

費 者 對 服 務 的 知 覺 之 間 的 差 距 來 表 示 ， 並 以 具 體 方 式 找 出 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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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差 距 。 顧 客 滿 意 模 式 中 觀 念 性 敘 述 影 響 消 費 者 期 望 及 服 務

提 供 者 所 提 供 的 服 務 ， 而 在 服 務 品 質 模 式 中 則 較 具 體 的 敘 述

影 響 因 素 。  

4、 在 顧 客 滿 意 模 式 所 開 發 且 能 運 用 的 衡 量 方 法 相 對 較

少 ， 而 服 務 品 質 模 式 則 開 發 出 較 多 具 體 可 行 的 衡 量 方 法 。 在

研 究 結 果 的 精 確 度 及 運 用 上 ， 服 務 品 質 模 式 也 相 對 高 於 顧 客

滿 意 模 式 。  

而 對 運 動 產 業 而 言 ， 使 顧 客 滿 意 是 相 當 重 要 的 一 環 ， 方

信 淵 （ 1 9 9 8） 所 做 的 公 立 大 學 游 泳 池 對 外 開 放 顧 客 滿 意 度 比

較 之 研 究 發 現 不 同 公 立 大 學 游 泳 池 之 顧 客 滿 意 度 有 差 異 及 服

務 品 質 與 顧 客 滿 意 度 之 評 價 有 不 同 之 結 果 ， 服 務 品 質 最 好 之

游 泳 池 在 顧 客 滿 意 度 上 卻 有 最 差 的 評 價 。 巫 昌 陽 （ 1 9 9 2） 則

在 游 泳 教 室 成 人 消 費 行 為 研 究 中 發 現 ， 消 費 者 對 於 不 同 因 素

之 使 用 滿 意 度 均 有 所 差 異 ， 在 該 研 究 中 以 「 人 員 」 方 面 滿 意

度 較 高 。 江 盈 如 ( 1 9 9 9 )則 認 為 顧 客 滿 意 度 會 因 運 動 健 身 俱 樂

部 型 態 之 不 同 而 有 所 差 異 。   

由 上 述 可 知 ， 對 於 提 供 運 動 性 質 服 務 的 運 動 中 心 而 言 ，

了 解 消 費 者 使 用 滿 意 度 ， 與 其 影 響 因 素 是 有 意 義 的 。 當 消 費

者 具 有 較 高 滿 意 度 時 ， 通 常 會 表 現 持 續 消 費 的 情 形 ， 反 之 ，

若 消 費 者 滿 意 度 較 低 ， 則 消 費 者 會 重 新 再 次 尋 找 其 他 的 替 代

品 或 者 拒 絕 消 費 。 行 銷 人 員 應 該 充 分 掌 握 消 費 者 使 用 情 形 ，

並 做 適 當 的 改 善 ， 以 符 合 消 費 者 的 需 求 。  

三 、 顧 客 滿 意 度 之 構 面 衡 量  

顧 客 滿 意 度 是 一 個 複 雜 的 概 念 ， 其 本 質 呈 多 元 化 現 象 ，

故 衡 量 方 式 各 有 不 同 ， 一 般 衡 量 方 式 分 為 「 整 體 性 衡 量 」 與

「 多 重 項 目 衡 量 」兩 種，茲 將 分 別 說 明 如 下（ 江 依 芳，2 0 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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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整 體 性 衡 量 ： 是 衡 量 消 費 者 對 產 品 的 整 體 使 用 結 果 ，

視 為 一 個 整 體 性 的 評 估 。 C z e p i e l ( 1 9 7 4 )認 為 消 費 者 滿 意 度 可

被 視 為 一 整 體 性 的 評 估 反 應 ， 而 此 一 整 體 性 的 反 應 即 代 表 了

消 費 者 對 產 品 不 同 屬 性 的 主 觀 反 應 之 總 和 ； 另 外 ， D a y  &  

A l s t o n（ 1 9 8 8） 亦 認 為 衡 量 消 費 者 對 產 品 的 使 用 結 果 ， 僅 以

單 一 整 體 滿 意 度 進 行 衡 量 即 可 。 例 如 林 育 璋 （ 2 0 0 3） 台 中 2 0

號 倉 庫 服 務 品 質 與 參 觀 者 滿 意 度 之 研 究 ； 陳 進 丁 （ 2 0 0 4） 固

網 通 信 服 務 品 質 之 顧 客 滿 意 度、後 續 行 為 研 究；林 苑 地（ 2 0 0 4）

主 題 樂 園 遊 樂 品 質 評 量 指 標 建 立 及 遊 樂 滿 意 度 評 量 模 式 發 展

之 研 究 等，即 以 單 一 整 體 滿 意 度 衡 量 受 訪 者 的 滿 意 程 度。（ 二 ）

多 重 項 目 衡 量 ： 是 指 針 對 產 品 或 服 務 各 屬 性 的 滿 意 程 度 分 別

加 以 衡 量，再 予 以 加 總。 S i n g h  ( 1 9 9 1 )從 服 務 行 銷、社 會 心 理

學 和 組 織 理 論 中 發 現 ， 滿 意 度 是 一 種 多 重 構 面 ， 也 就 是 以 多

重 項 目 針 對 產 品 各 屬 性 績 效 之 滿 意 度 加 以 衡 量 。 例 如 丁 國 璽

（ 2 0 0 3） 影 響 飯 店 業 服 務 品 質 因 素 之 研 究 ； 廖 榮 聰 （ 2 0 0 3）

民 宿 旅 客 投 宿 體 驗 之 研 究 等 ， 即 以 多 重 項 目 衡 量 滿 意 程 度 ，

各 項 目 總 合 為 受 訪 者 的 整 體 滿 意 度 。  

綜 合 上 述 理 論 及 研 究 ， 本 研 究 先 以 多 重 項 目 衡 量 之 方 式

作 為 滿 意 度 衡 量 之 標 準 ， 亦 即 顧 客 在 使 用 完 運 動 中 心 後 ， 對

於 運 動 中 心 產 品 或 服 務 各 屬 性 的 滿 意 程 度 分 別 衡 量 ， 再 予 以

加 總 作 為 問 卷 設 計 的 依 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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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   研究方法  

本 研 究 方 法 共 包 含 六 節 ， 第 一 節 為 研 究 架 構 ； 第 二 節 研

究 流 程 ； 第 三 節 研 究 對 象 ； 第 四 節 研 究 工 具 ； 第 五 節 資 處 理

與 分 析 ； 第 六 節 問 卷 之 信 效 度 分 析 。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 研 究 根 據 研 究 背 景 與 動 機 、 目 的 ， 並 綜 合 相 關 文 獻 整

理 分 析 ， 提 出 本 研 究 架 構 ， 如 圖 3 - 1 所 示 。   

 

 

 

 

 

 

 

 

 

 

 

 

 

 

 

 圖 3-1  研 究 架 構

服 務 品 質  

 

有 形 性  

可 靠 性  

反 應 性  

確 實 性  

關 懷 性  

全 民 健 身 運 動 中 心

顧 客 背 景 資 料  

滿 意 度  

 

服 務 人 員  

環 境 設 備  

價 格 與 課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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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流程  
本研究在形成研究概念後，便著手蒐集相關之研究文獻，並確

定研究主題與目的。在進行相關文獻之整理與探討後，決定主要

探討之變項，根據本研究目的與問題，進行問卷之設計與修改，

並請相關領域之專家、學者審視題目之代表性與貼切性後，發放

預式問卷，回收後並做信度與效度之考驗。最後至運動中心發放

正式問卷，並將回收之資料經由歸納及處理、分析與討論，並據

此提出研究結論與建議，其研究步驟之程序如圖 3-2所示。  

 

 

 

 

 

 

 

 

 

 

 

 

 

 

 

 

 

 

確認問卷並進行預 試

資 料 統 計 分 析  

文 獻 蒐 集  

彙 整 研 究 分 析 結 果  

結 論 與 建 議  

確認正式問卷並進施測  

確 立 研 究 主 題  

信 效 度 分 析  

圖 3-2  研 究 流 程 圖



 

 29

第三節   研究對象  

一 、 預 試 樣 本  

本 研 究 之 預 試 問 卷 於 9 9 年 1 月 1 5 日 至 1 月 3 0 日 為 期

1 5 天 ， 以 便 利 抽 樣 方 式 抽 取 彰 化 市 全 民 健 身 運 動 中 心 顧 客

1 0 0 位 。 針 對 前 來 運 動 中 心 之 顧 客 發 放 問 卷 以 做 為 預 試 樣

本 ， 為 確 認 填 答 者 對 問 卷 題 目 與 題 意 的 了 解 程 度 ， 對 於 在 發

放 過 程 中 有 受 訪 者 告 知 無 法 理 解 或 有 所 遲 疑 、 語 意 不 清 之 問

項 均 加 以 說 明 解 釋，並 進 行 筆 記 作 為 日 後 參 考，在 預 試 之 後，

將 受 訪 者 認 為 有 疑 慮 之 問 項 進 行 修 改 ， 使 正 式 問 卷 內 容 更 淺

顯 易 懂 ， 以 降 低 正 式 調 查 時 受 訪 者 填 答 時 的 困 難 。 回 收 樣 本

後 進 行 量 表 之 內 容 項 目 分 析 及 因 素 分 析 並 加 以 修 訂 ， 成 為 正

式 施 測 量 表 。  

為 建 構 本 研 究 之 正 式 量 表 ， 根 據 李 金 泉 ( 1 9 9 2 )所 建 議 之

統 計 分 析 流 程 (如 圖 圖 3 - 3 )，進 行 量 表 之 題 目 篩 選 與 效 度、信

度 建 構 工 作 。  

 

 

 

 

 

 

 

  

 

圖 3 - 3   量 表 建 構 的 統 計 分 析 流 程 圖  

 

量表初稿 測 試  項目分析

因素分析

信度分析 正式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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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正 式 樣 本  

本 研 究 對 象 是 針 對 全 民 健 身 運 動 中 心 之 使 用 者 ， 根 據 本

研 究 性 質 屬 二 項 分 配 ， 在 9 5 %的 信 心 水 準 下 ， 經 應 用 二 項 分

配 公 式 計 算 後，最 適 樣 本 數 需 大 於 3 8 4 份，其 公 式 如 下 所 示 :  

二 項 分 配 公 式 ： n ’ =  t 2  X  p Q  /  d 2  

※  p 表 示 母 群 體 中 某 類 人 (或 某 類 意 見 )所 估 的 比 率 ， 而

Q = 1 - p。9 5 %的 信 心 水 準 則 表 示 α 值 = . 0 5，其 t (面 積 ) = 1 . 9 6。

d 表 示 (母 體 -樣 本 )差 距 或 是 抽 樣 誤 差 。 n ’表 示 樣 本 數 目 。  

 

 

表 3 - 1   樣 本 大 小 與 抽 樣 誤 差 對 照 表  

信賴水準  95% 99% 

二項式分配比例  30/70 40/60 50/50 30/70 40/60 50/50

+/-1.0% 8067 9220 9604 13933 15924 16587

+/-2.0% 2017 2305 2401 3483 3981 4417

+/-3.0% 896 1024 1067 1548 1769 1843

+/-4.0% 504 567 600 871 995 1037

+/-5.0% 323 369 384 557 637 663

資 料 來 源 ： 邱 皓 政 （ 2 0 0 5）  

 

因 此 ， 本 研 究 之 正 式 樣 本 ， 以 便 利 抽 樣 進 行 問 卷 調 查 ，

正 式 調 查 時 間 自 民 國 9 9年 2月 至 4月 間，共 計 發 出 問 卷 4 0 0份 ，

回 收 4 0 0份 ， 回 收 率 1 0 0 %， 有 效 問 卷 3 8 7份 ， 有 效 率 為 9 7 %。

根 據 王 文 科 ( 1 9 9 7 )指 出，回 收 率 至 少 要 6 0 %以 上 才 算 是 好，本

研 究 之 有 效 回 收 率 已 高 於 此 水 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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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工具  

一 、 問 卷 設 計  

本 研 究 之 問 卷 設 計 是 以 第 貳 章 文 獻 探 討 過 去 研 究 及 專 家

學 者 的 理 論 為 基 礎 ， 並 依 照 研 究 目 的 研 擬 問 卷 內 容 ， 且 經 專

家 審 查 及 預 試 後 修 正 確 定 。 問 卷 結 構 包 含 三 個 部 分 ， 第 一 部

份 為 顧 客 背 景 資 料 ； 第 二 部 份 為 服 務 品 質 ； 第 三 部 份 為 滿 意

度 之 調 查 。  

二 、 問 卷 內 容  

在 本 研 究 中 ， 問 卷 內 容 中 第 一 部 份 顧 客 背 景 主 要 參 考 陳

有 村 ( 2 0 0 3 )、林 月 枝 ( 2 0 0 4 )及 江 依 芳 ( 2 0 0 4 )之 研 究，並 針 對 研

究 需 求 作 修 正 ， 包 括 性 別 、 年 齡 、 婚 姻 狀 況 、 最 高 學 歷 、 職

業 、 所 得 、 消 費 型 態 、 每 週 運 動 頻 率 及 從 何 處 得 知 本 運 動 場

館 等 。 第 二 部 份 為 服 務 品 質 之 量 表 ， 其 內 容 設 計 將 根 據

p a r a s u r a m a n ,  Z e i t h a m l ,  a n d  B e r r y ( 1 9 8 8 )  三 位 學 者 所 提 出 的

S E R V Q U A L  服 務 品 質 量 表 中 的 五 個 構 面，分 別 為「 有 形 性 」、

「 可 靠 性 」 、 「 反 應 性 」 、 「 確 實 性 」 及 「 關 懷 性 」 以 及 1 5

個 評 估 項 目 ， 並 參 考 江 盈 如 ( 1 9 9 9 )、 黃 鴻 斌 （ 2 0 0 3） 、 江 依

芳 ( 2 0 0 4 )等 研 究 調 整 及 增 補 問 卷 內 容 ， 以 作 為 場 館 服 務 品 質

之 調 查 ， 第 三 部 份 則 以 滿 意 度 衡 量 作 為 問 卷 之 內 容 ， 經 因 素

分 析 後 為 「 服 務 人 員 」 、 「 環 境 設 備 」 及 「 價 格 及 課 程 」 三

個 構 面 。  

量 表 方 式 計 分 方 式 ， 以 李 克 特 五 分 量 表 進 行 ， 在 第 二 部

份 服 務 品 質 中，分 為「 非 常 不 同 意 」計 一 分、「 不 同 意 」計 二

分、「 普 通 」計 三 分、「 同 意 」計 四 分、「 非 常 同 意 」計 五 分 。

第 三 部 份 顧 客 滿 意 度 中，則 分 為「 非 常 不 滿 意 」計 一 分、「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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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 意 」 計 二 分 、 「 沒 意 見 」 計 三 分 、 「 滿 意 」 計 四 分 、 「 非

常 滿 意 」 計 五 分 等 。  

三 、 專 家 效 度  

問 卷 初 稿 完 後，邀 請 國 內 學 者 三 人 (如 表 3 - 2 )，作 為 本 研

究 進 行 專 家 效 度 分 析 ， 以 確 保 研 究 內 容 的 嚴 謹 性 與 研 究 結 果

之 代 表 性 與 完 整 性 ， 並 針 對 問 卷 之 相 關 題 目 做 修 改 、 增 刪 與

確 認 ， 並 以 專 家 意 見 做 為 問 卷 之 修 正 。  

    經 學 者 、 專 家 審 查 後 ， 在 第 一 部 份 背 景 資 料 中 增 加 一 題

為「 你 是 否 曾 經 /已 經 做 過 這 份 問 卷 」以 避 免 重 覆 作 答 之 情 形

發 生 ； 婚 姻 狀 況 部 分 增 加 「 其 他 」 之 選 項 ， 以 避 免 有 其 他 選

項 之 情 形；進 館 時 間 則 由「 晚 上 ( 1 8時 後 )」改 為「 晚 上 ( 1 8 - 2 2

時 )」。  

 

表 3 - 2   專 家 學 者 組 合 表  

學者/專家 單 位 /職 稱  專 長  

李 明 榮  亞洲大學 /教授  活動企劃、探索教育、全適能  

沈 易 利  台灣體育學院 /教授  
休閒運動設計與執行、運動場地設

施與管理  

楊 峰 州  台灣體育學院 /副教授  休閒教育學、企劃學、休閒行為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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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項 目 分 析  

本 量 表 分 別 以 描 述 統 計 檢 測 ， 以 顯 示 出 題 目 的 基 本 性

質 ， 過 高 與 過 低 的 平 均 數 、 較 小 的 標 準 差 與 嚴 重 的 偏 態 等 三

種 傾 向 ， 代 表 測 驗 項 目 可 能 存 在 鑑 別 度 不 足 的 問 題 。 並 以 極

端 值 比 較 之 項 目 分 析 方 法 ， 分 析 每 個 題 目 的 有 效 性 。 經 項 目

分 析 後 ， 均 逹 顯 著 水 準 。 分 析 摘 要 情 形 詳 如 表 3 - 3、 3 - 4。  

 

表 3 - 3   服 務 品 質 項 目 分 析 摘 要 表  

服務品質  CR 

1.運動中心提供現代化的運動設施。  157.06* **  

2.運動中心之服務設施符合需求。  144.81* ** 

3.運動中心之告示標誌清楚明顯。  125.90* ** 

4.運動指導人員能提供良好運動專業指導。  121.30* ** 

5.運動中心能主動紀錄並保存使用者相關資料。  117.68* ** 

6.運動中心所提供之專業服務是可靠的。  131.12* ** 

7.使用者遭遇困難時運動中心能及時提供幫助。  127.08* ** 

8.服務人員能耐心回應使用者所提出之各種問題。  125.77* ** 

9.服務人員能清楚提供運動諮詢與場地使用說明。  123.38* ** 

10.運動中心訂有清楚明確的場地收費價格。  133.42* ** 

11.服務人員的服務態度親切有禮。  125.40* ** 

12.服務人員能了解使用者的需求。  124.81* ** 

13.服務人員能給予使用者個別的關懷。  111.04* ** 

14.服務人員會把使用者利益列為優先考量面。  115.11* ** 

15.運動中心提供之服務時間能符合使用者需求。  134.96* ** 
* * * p＜ . 0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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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4   滿 意 度 項 目 分 析 摘 要 表  

服 務 品 質  C R  

1 .  服 務 人 員 的 專 業 素 質  1 5 3 . 8 1 * * *

2 .  服 務 人 員 的 服 務 態 度  1 2 9 . 9 1 * * *

3 .  服 務 人 員 能 及 時 提 供 服 務  1 2 3 . 4 6 * * *

4 .  服 務 人 員 對 會 員 申 訴 的 處 理 與 態 度  1 1 8 . 1 2 * * *

5 .  運 動 中 心 運 動 設 施 的 多 樣 性  1 2 1 . 1 6 * * *

6 .  運 動 中 心 內 運 動 場 地 規 劃  1 1 7 . 5 0 * * *

7 .  運 動 中 心 設 施 的 安 全 性  1 1 0 . 5 6 * * *

8 .  運 動 中 心 內 環 境 衛 生  1 1 0 . 7 2 * * *

9 .  運 動 中 心 所 提 供 之 運 動 相 關 課 程  1 1 2 . 7 3 * * *

1 0 .運 動 中 心 的 促 銷 活 動  1 0 3 . 9 1 * * *

1 1 .運 動 中 心 場 地 使 用 的 付 費 標 準  1 1 3 . 0 1 * * *

1 2 .運 動 中 心 課 程 的 付 費 標 準  1 1 9 . 8 0 * * *

* * * p＜ . 0 0 1  

 

五 、 K M O值  

進 行 因 素 分 析 前，本 研 究 將 先 以 K M O ( K a i s e r - M e y e r - O l K i n )

取 樣 適 切 性 檢 定 及 B a r t l e t t χ 2 球 面 性 檢 定 ， 檢 測 資 料 進 行 因

素 分 析 整 體 之 適 切 性 ； K a i s e r ( 1 9 7 4 )提 出 K M O 值 的 決 策 標

準 ， 認 為 於 0 . 8 0 以 上 為 有 價 值 的 ( m e r i t o r i o u s )， 0 . 9 0 以 上 則

為 極 佳 的 ( m a r v e l o u s )； 而 B a r t l e t t χ 2 球 面 性 檢 定 ， 若 檢 定 結

果 達 顯 著 水 準 ， 即 表 示 資 料 適 合 進 行 因 素 分 析 (邱 皓 政 ，

2 0 0 5 )。 觀 察 本 研 究 之 「 滿 意 度 」 之 因 素 分 析 檢 測 結 果 (如 表

3 - 5 )，其 K M O 值 為 0 . 8 7 (大 於 0 . 8 0 以 上 )，而 B a r t l e t t χ 2 值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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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 1 0 . 3 8 亦 皆 達 顯 著 水 準 ( p 值 小 於 0 . 0 0 1 )；因 此 就「 滿 意 度 」

量 表 整 體 而 言 ， 本 研 究 之 資 料 適 合 進 行 因 素 分 析 。  

 

表 3 - 5   滿 意 度 量 表 之 因 素 分 析 資 料 檢 測 表  

項 目  題 數  K M O值  B a r t l e t t ’ s  檢 定 值

滿 意 度  1 2 題  0 . 8 7  1 5 1 0 . 3 8 * * *  

  * * * p＜ . 0 0 1  

 

五 、 因 素 分 析  

本 研 究 之 服 務 品 質 量 表 則 採 p a r a s u r a m a n ,  Z e i t h a m l ,  a n d  

B e r r y ( 1 9 8 8 )三 位 學 者 所 提 出 的 S E R V Q U A L服 務 品 質 量 表 中 的

五 個 構 面 ， 分 別 為 「 有 形 性 」 、 「 可 靠 性 」 、 「 反 應 性 」 、

「 確 實 性 」 及 「 關 懷 性 」 ， 並 利 用 驗 證 性 性 因 素 分 析 來 求 得

因 素 效 度 ( f a c t o r i a l  v a l i d i t y )， 而 驗 證 性 因 素 分 析 就 是 測 量 量

表 或 理 論 其 背 後 的 因 素 結 構 的 有 效 性 。 而 驗 證 性 因 素 分 析

( c o n f i m a t o r y  f a c t r  a n a l y s i s，簡 稱 C FA )的 進 行，係 必 須 有 特 定

之 理 論 觀 點 或 概 念 架 構 作 為 基 礎 ， 而 這 個 概 念 架 構 明 確 地 將

變 項 歸 類 於 哪 個 因 素 層 面 中 ， 並 同 時 決 定 因 素 構 念 間 是 相 關

的 。 簡 言 之 ， 驗 證 性 因 素 分 析 就 是 考 驗 建 構 效 度 的 適 切 性 與

真 實 性，也 就 是 量 表 的 因 素 結 構 模 式 (測 量 模 式 )與 實 際 蒐 集 資

料 的 契 合 ( m o d e l  f i t )。 而 滿 意 度 量 表 則 利 用 探 索 性 因 素 分 析

( e x p l o r a t o r y  f a c t o r  a n a l y s i s，簡 稱 E FA )主 要 目 的 在 於 確 認 量 表

因 素 結 構 或 一 組 變 項 的 模 型 。 而 探 索 性 因 素 分 析 偏 向 於 理 論

產 生 的 程 序 ， 而 非 是 理 論 架 構 考 驗 的 方 式 (吳 明 隆 ， 2 0 0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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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服 務 品 質 量 表  

本 研 究 之 服 務 品 質 量 表 採 驗 證 性 因 素 分 析 ， 根 據 黃 芳 銘

( 2 0 0 3 )認 為 ， 評 估 模 式 適 合 度 宜 從 基 本 適 配 標 準 ( p r e l i m i n a r y  

F i t  C r i t e r i a )、整 體 模 式 配 適 度 ( O v e r a l l  M o d e l  F i t )與 模 式 內 在

結 構 配 適 度 ( F i t  o f  I n t e r n a l  S t r u c t u r e  o f  M o d e l )等 三 個 層 面 分

析 。 本 研 究 將 這 三 個 層 面 之 衡 量 標 準 整 理 如 表 3 - 6 所 示 。  

 

表 3-6  測量模式適合度衡量要素  

項 目  衡量要素  衡量標準  

因素負荷量  

(Factor Loading) 

須介於 0.5－ 0.95 

基本適配標準  

(preliminary Fit  Criteria) 誤差變異  

(Error Variance) 

無負的誤差變異且達統

計上顯著水準  

X 2
值或 X 2 / d f  必須未達顯著水準或

(X 2 / d f＜ 5，理想值為 3

GFI ＞ 0.9 

AGFI ＞ 0.8 

RMR ＜ 0.05 

NFI ＞ 0.9 

整體模式配適度  

(Overall  Model Fit)  

CFI ＞ 0.9 

組成信度 (Composite 

Reliabili ty) 
＞ 0.6 

模式內在結構配適度  

(Fit  of  Internal  Structure of 

Model) 

平均萃取變異量

(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 0.5 

資料來源：黃芳銘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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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將從上述這三個層面來進行各構面之驗證性因素分析，如

各個潛在變數及觀察值能符合各項指標之標準，進行結構方程模式之  

測試。經驗證性因素分析如表 3-7 所示，X 2 / d f＝3.24（＜ 5），GFI＝  

0.91（＞0.9），AGFI＝0.87（＞ 0.8），RMR＝0.002（＜ 0.05），NFI＝

0.94（＞0.9），CFI＝0.97（＞0.9），CR 值分別 0.87、0.73、0.76、0.70、

0.79（＞0.6），AVI 值分別為 0.70、0.50、0.51、0.50、0.56（＞ 0.5），

根據以上適合度指標顯示，各項適合度指標皆滿足衡量標準。  

 
表 3 - 7   服 務 品 質 驗 證 性 因 素 分 析 表  

衡 量 項 目  因素負荷量 誤差變異
題 項 信

度（ S M C）
組 合 信

度 （ C R） 
變 異 數 萃 取

量 （ AV I）  
1  . 6 0  . 1 4  . 3 6  
2  . 6 5  . 1 6  . 4 2  

有

形

性  3  . 6 6  . 2 0  . 4 3  
. 8 7  . 7 0  

4  . 5 2  . 2 9  . 2 8  
5  . 5 7  . 2 8  . 3 3  

可

靠

性  6  . 5 4  . 2 7  . 1 9  
. 7 3  . 5 0  

7  . 5 8  . 2 5  . 3 4  
8  . 5 1  . 2 8  . 2 6  

反

應

性  9  . 5 2  . 2 8  . 2 8  
. 7 6  . 5 1  

1 0  . 5 5  . 2 3  . 3 1  
1 1  . 3 4  . 3 4  . 1 1  

確

實

性  1 2  . 5 2  . 2 7  . 2 7  
. 7 0  . 5 0  

1 3  . 6 3  . 2 8  . 3 9  
1 4  . 5 1  . 3 0  . 2 6  

關

懷

性  1 5  . 6 0  . 1 9  . 3 7  
. 7 9  . 5 6  

統計檢定量  適 配 標 準  檢定結果數據 模 式 適 配 判 斷  

X 2 / d f 值  ＜ 3  3 . 2 4  適 配  

G F I 值  ＞ 0 . 9 0  . 9 1  適 配  

A G F I 值  ＞ 0 . 8 0  . 8 7  適 配  

R M R 值  ＜ 0 . 0 5  . 0 0 2  適 配  

N F I  ＞ 0 . 9 0  . 9 4  適 配  

C F I  ＞ 0 . 9 0  . 9 7  適 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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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滿 意 度 量 表  

經 因 素 分 析 萃 取 後 ， 在 滿 意 度 量 表 1 2個 題 項 中 ， 因 素 分

析 結 果 發 現 有 3個「 特 徵 值 」 ( e i g e n v a l u e )大 於 1的 因 素，依 其

共 通 性 分 別 命 名 為 ： 因 素 一 ： 服 務 人 員 ； 因 素 二 ： 環 境 及 設

備 ； 因 素 三 ： 價 格 及 課 程 。 經 直 交 轉 軸 後 的 累 積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6 2 . 8 8 %，如 表 3 - 8所 示。根 據 郭 振 鶴 ( 1 9 9 1 )之 建 議，只 要 特

徵 值 大 於 1，同 時 能 解 釋 4 0 %以 上 變 異 量 時，因 素 分 析 結 果 便

相 當 可 取 。 由 此 顯 示 本 研 究 之 構 面 均 具 有 一 定 程 度 的 建 構 效

度 。  

 

表 3 - 8   滿 意 度 因 素 分 析 表  

題 號  因 素 一 ：  

服 務 人 員  

因 素 二 ：  

環 境 及 設 備  

因 素 三 ：  

價 格 及 課 程  

1  0 . 6 8    

2  0 . 4 9    

3  0 . 5 1    

4  0 . 4 2    

5   0 . 6 0   

6   0 . 4 9   

7   0 . 6 9   

8   0 . 4 7   

9    0 . 6 2  

1 0    0 . 6 5  

1 1    0 . 6 6  

1 2    0 . 7 0  

特 徵 值  4 . 3 7  3 . 6 3  2 . 8 4  

解 釋 變 異 量 %  2 4 . 6 7  2 1 . 0 7  1 7 . 1 3  

累積解釋變異量% 2 2 . 6 7  4 5 . 7 4  6 2 . 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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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信 度 分 析  

在 社 會 及 行 為 科 學 研 究 之 中 ， 信 度 評 估 一 般 而 言 可 分 為

四 種 指 標 ， 即 再 測 信 度 ( t e s t - r e t e s t  r e l i a b i l i t y )、 複 本 信 度

( a l t e r n a t i v e - f o r m  r e l i a b i l i t y )、折 半 信 度 ( s p l i t - h a l f  r e l i a b i l i t y )

以 及 內 部 一 致 性 信 度 ( i n t e r n a l  c o n s i s t e n c y  r e l i a b i l i t y )。 而 不

論 再 測 信 度 、 複 本 信 度 以 及 折 半 信 度 ， 皆 可 稱 為 內 部 一 致 性

信 度 ， 並 且 內 部 一 致 性 信 度 中 的 C r o n b a c h ’ s  α 可 以 說 是 目 前

採 行 最 廣 的 信 度 指 標 (邱 皓 政 ， 2 0 0 5 )。 本 研 究 採 用 C r o n b a c h

（ 1 9 5 1）所 提 出 的 α 係 數 來 考 驗 本 問 卷 之 信 度，若 α 值 愈 高，

表 示 量 表 內 各 項 目 之 衡 量 結 愈 趨 一 致 ， 亦 即 量 表 之 信 度 愈

高 ， 其 C r o n b a c h ’ s  α 係 數 至 少 需 大 於 或 等 於 0 . 7 才 是 屬 於 可

接 受 的 範 圍 。 本 研 究 之 滿 意 度 量 表 信 度 如 表 3 - 9 所 示 ， 每 個

構 面 的 C r o n b a c h ’ s  α 值 介 於 0 . 7 2 至 0 . 8 7 之 間 ， 所 以 判 定 本

研 究 問 卷 具 有 一 定 程 度 的 信 度 。  

 

表 3 - 9   問 卷 信 度 分 析 表  

項 目  構 面  C r o n b a c h ’ s  值

服 務 人 員  0 . 8 7  

環 境 及 設 備  0 . 8 7  滿 意 度  

價 格 及 課 程  0 . 7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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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資料處理分析  

本 研 究 將 問 卷 回 收 後，經 剔 除 無 效 問 卷 後，將 資 料 建 檔，

運 用 電 腦 統 計 軟 體 S p S S  1 2 . 0 進 行 資 料 分 析 ， 採 用 之 統 計 分

析 方 法 為 ： 描 述 性 統 計 分 析 、 信 度 分 析 、 因 素 分 析 、 相 關 分

析 ， 茲 將 本 研 究 所 使 用 之 分 析 方 法 說 明 如 下 ：  

一 、 描 述 性 統 計 分 析 （ D e s c r i p t i v e  S t a t i s t i c s  A n a l y s i s）   

本 研 究 以 次 數 分 配 與 百 分 比 分 析 彰 化 全 民 健 身 運 動 中 心

顧 客 基 本 資 料 之 情 況 。 以 平 均 數 描 述 受 試 者 在 服 務 品 質 及 滿

意 度 之 情 況 ， 以 作 為 進 一 步 分 析 之 用 。  

二 、 T 檢 定 ( p a i r e d - S a m p l e  t - t e s t )  

本 研 究 利 用 獨 立 樣 本 T 檢 定 來 考 驗 顧 客 背 景 變 項 中 的 性

別 對 服 務 品 質 、 顧 客 滿 意 度 是 否 有 顯 著 差 異 。  

三 、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A N O V A )  

本 研 究 以 此 方 法 檢 測 顧 客 背 景 變 項 與 服 務 品 質 及 滿 意 度

的 差 異 情 形。若 結 果 達 顯 著 水 準，則 以 雪 費 法 ( S c h e f f e ’ )進 行

事 後 比 較 。  

四 、 皮 爾 森 積 差 相 關 ( p e a r s o n  C o r r e l a t i o n  C o e f f i c i e n t )  

本 研 究 以 皮 爾 森 積 差 相 關 來 檢 測 服 務 品 質 與 滿 意 度 之 間

的 相 關 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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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結果與討論  
本 章 主 要 根 據 問 卷 調 查 所 得 資 料 ， 經 統 計 分 析 之 結 果 加

以 敘 述 與 討 論 ， 共 分 為 四 節 ： 第 一 節 為 運 動 中 心 顧 客 背 景 資

料 、 第 二 節 為 彰 化 市 全 民 健 身 運 動 中 心 服 務 品 質 與 顧 客 滿 意

度 之 現 況 、 第 三 節 為 市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對 服 務 品 質 與 顧 客 滿 意

度 之 差 異 情 形 、 第 四 節 為 彰 化 市 全 民 健 身 運 動 中 心 服 務 品 質

與 滿 意 度 之 相 關 性 。  

 

第一節   運動中心顧客背景資料  
本 節 主 要 針 對 運 動 中 心 顧 客 之 背 景 資 料 ， 包 含 ： 性 別 、

年 齡、婚 姻 狀 況、最 高 學 歷、職 業、所 得 等（ 如 表 4 - 1 所 示 ），

進 行 調 查 。  

一 、 性 別  

本 研 究 樣 本 的 顧 客 ， 其 中 男 性 有 1 1 1 人 ， 佔 2 9 . 7 %， 女

性 有 2 7 6 人 ， 佔 7 1 . 3 %， 女 性 顧 客 所 佔 比 率 要 比 男 性 顧 客 來

得 高 。  

二 、 年 齡  

本 研 究 樣 本 的 顧 客 以 3 6 - 5 0 歲 有 1 2 5 人 最 多，佔 3 2 . 3 %，

其 次 是 5 1 - 6 4 歲 有 1 2 2 人 ， 佔 3 1 . 5 %； 其 餘 依 序 為 2 1 - 3 5 歲

有 1 0 2 人 ， 佔 2 6 . 4 %； 6 5 歲 以 上 有 2 3 人 ， 佔 5 . 9 %； 2 0 歲 以

下 有 1 5 人 ， 佔 3 . 9 %， 此 結 果 顯 示 彰 化 市 全 民 健 康 運 動 中 心

以 青、壯 年 族 群 為 主 要 參 與 人 口，此 外， 2 0 歲 以 下 顧 客 僅 佔

了 3 . 9 %，表 示 此 運 動 中 心 參 與 人 口 偏 向 中 高 族 群 之 運 動 者 。 

三 、 婚 姻 狀 況  

本 研 究 樣 本 的 顧 客 以 已 婚 者 有 2 2 6 人，佔 5 8 . 4 %最 多，其

次 為 未 婚 有 1 5 1 人，佔 3 9 %，其 他 有 1 0 人，佔 2 . 6 %則 為 最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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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進 館 時 間  

本 研 究 樣 本 的 顧 客 進 館 時 間 以 晚 上（ 1 8 : 0 0 - 2 2 : 0 0）有 1 7 4

人 ， 佔 4 5 %最 多 ， 下 午 ( 1 2 : 0 0 - 1 7 : 5 9 )有 1 4 6 人 ， 佔 3 7 . 7 %次

之 ， 早 上 ( 6 : 0 0 - 1 1 : 5 9 )有 6 7 人 ， 佔 1 7 . 3 %最 少 。 此 結 果 顯 示

前 往 運 動 中 心 運 動 者 以 晚 上 時 間 佔 最 多 ， 由 此 可 推 測 乃 因 相

關 運 動 課 程 大 多 排 在 晚 上 時 間 ， 因 此 不 少 運 動 者 於 晚 上 時 間

前 往 運 動 。  

五 、 最 高 學 歷  

本 研 究 樣 本 的 顧 客 以 高 中 (職 )有 1 5 8 人，佔 4 0 . 8 %最 多，

專 科 有 1 0 5 人，佔 2 7 . 1 %次 之，其 餘 則 依 序 為 大 學 有 7 7 人 ，

佔 1 9 . 9 %； 國 中 (含 )以 下 有 4 0 人 ， 佔 1 0 . 3 %； 研 究 所 以 上 有

7 人 ， 佔 1 . 8 %。  

六 、 職 業  

本 研 究 樣 本 的 顧 客 以 工 商 製 造 業 有 9 7 人 ， 佔 2 5 . 1 %最

多，其 次 為 家 管 有 8 8 人，佔 2 2 . 7 %，第 三 則 為 其 他 有 6 3 人 ，

佔 1 6 . 3 %；其 餘 依 序 為 軍 公 教 人 員 有 5 4 人，佔 1 4 %，學 生 有

4 0 人 ， 佔 1 0 . 3 %； 金 融 資 訊 業 有 2 9 人 ， 佔 7 . 5 %； 退 休 有 1 2

人 ， 佔 3 . 1 %； 農 林 漁 牧 業 有 4 人 ， 佔 1 %。  

七 、 每 週 運 動 頻 率  

本 研 究 樣 本 的 顧 客 以 2 - 4 次 有 2 1 8 人 ， 佔 5 6 . 3 %最 多 ，

其 次 為 1 次 以 下 有 1 2 7 人 ， 佔 3 2 . 8 %， 第 三 則 為 5 - 7 次 有 4 2

人 ， 佔 1 0 . 9 %， 8 次 以 上 則 為 0 人 ， 結 果 顯 示 在 運 動 中 心 運

動 的 顧 客 以 一 星 期 2 - 4 次 者 佔 最 多 。  

八 、 每 月 平 均 所 得  

本 研 究 樣 本 的 顧 客 以 2 0 , 0 0 1 - 3 0 , 0 0 0 元 有 1 6 5 人 ， 佔

4 2 . 6 %， 其 次 2 0 , 0 0 0 元 以 下 有 1 2 1 人 ， 佔 3 1 . 3 %， 第 三 則 為

3 0 , 0 0 1 - 4 0 , 0 0 0 元 有 6 4 人 ， 佔 1 6 . 5 %， 最 後 則 為 4 0 , 0 0 1 元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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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有 3 7 人 ， 佔 9 . 6 %。 此 結 果 顯 示 出 在 運 動 中 心 顧 客 以 相 對

收 入 較 低 者 佔 多 數 。  

九 、 選 擇 此 場 館 原 因  

本 研 究 樣 本 的 顧 客 選 擇 此 場 館 原 因 以 喜 歡 運 動 中 心 的 環

境 有 1 8 8 人， 2 0 . 9 1 %，其 次 為 價 格 便 宜 有 1 8 7 人，佔 2 0 . 8 %，

其 餘 依 序 為 離 家 近 有 1 6 0 人，佔 1 7 . 8 0 %，設 備 齊 全 有 1 0 3 人，

佔 1 1 . 4 6 %， 交 通 便 利 有 1 0 1 人 ， 佔 1 1 . 2 3 %， 課 程 豐 富 有 9 8

人 ， 佔 1 0 . 9 %， 風 評 好 有 4 6 人 ， 佔 5 . 1 2 %， 其 他 有 1 6 人 ，

佔 1 . 7 8 %。  

十 、 得 知 此 場 館 方 式  

本 研 究 樣 本 的 顧 客 以 親 友 推 薦 有 1 6 3 人，佔 4 2 . 1 %最 多，

其 次 為 廣 告 傳 單 有 1 0 5 人 ， 佔 2 7 . 1 %； 其 餘 依 序 為 電 視 廣 播

有 3 4 人 ， 佔 8 . 4 %； 路 過 有 3 2 人 ， 佔 8 . 3 %； 報 章 雜 誌 有 3 0

人 ， 佔 7 . 8 %； 網 路 媒 體 有 2 0 人 ， 佔 5 . 2 %， 其 他 有 2 人 ， 佔

0 . 5 %。  

 

表 4 - 1   顧 客 背 景 資 料 表  

背 景 變 項  項 目   樣 本 數   百 分 比 ( % )

男  1 1 1  2 9 . 7 %性 別  

女  2 7 6  7 1 . 3 %
2 0 歲 以 下  1 5  3 . 9 %
2 1 - 3 5 歲  1 0 2  2 6 . 4 %
3 6 - 5 0 歲  1 2 5  3 2 . 3 %
5 1 - 6 4 歲  1 2 2  3 1 . 5 %

年 齡  

6 5 歲 以 上  2 3  5 . 9 %
已 婚  2 2 6  5 8 . 4 %
未 婚  1 5 1  3 9 . 0 %

婚 姻 狀 況  

其 他  1 0  2 . 6 %
   （ 續 下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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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 上 ( 6 : 0 0 - 1 1 : 5 9 )  6 7  1 7 . 3 %
下 午 ( 1 2 : 0 0 - 1 7 : 5 9 )  1 4 6  3 7 . 7 %

進 館 時 間  

晚 上 （ 1 8 : 0 0 - 2 2 : 0 0） 1 7 4  4 5 . 0 %
國 中 (含 )以 下  4 0  1 0 . 3 %
高 中 (職 )  1 5 8  4 0 . 8 %
專 科  1 0 5  2 7 . 1 %
大 學  7 7  1 9 . 9 %

最 高 學 歷  

研 究 所 以 上  7  1 . 8 %
學 生  4 0  1 0 . 3 %
家 管  8 8  2 2 . 7 %
軍 公 教  5 4  1 4 . 0 %
農 林 漁 牧  4  1 . 0 %
工 商 製 造  9 7  2 5 . 1 %
金 融 資 訊  2 9  7 . 5 %
退 休  1 2  3 . 1 %

職 業  

其 他  6 3  1 6 . 3 %
1 次 以 下  1 2 7  3 2 . 8 %
2 - 4 次  2 1 8  5 6 . 3 %
5 - 7 次  4 2  1 0 . 9 %

每 週 運 動 頻 率  

8 次 以 上  0  0
2 0 , 0 0 0 元 以 下  1 2 1  3 1 . 3 %
2 0 , 0 0 1 - 3 0 , 0 0 0 元  1 6 5  4 2 . 6 %
3 0 , 0 0 1 - 4 0 , 0 0 0 元  6 4  1 6 . 5 %

每 月 平 均 所 得  

4 0 , 0 0 1 元 以 上  3 7  9 . 6 %
離 家 近  1 6 0  1 7 . 8 0 %
喜 歡 運 動 中 心 的 環 境 1 8 8  2 0 . 9 1 %
風 評 好  4 6  5 . 1 2 %
設 備 齊 全  1 0 3  1 1 . 4 6 %
交 通 便 利  1 0 1  1 1 . 2 3 %
課 程 豐 富  9 8  1 0 . 9 0 %
價 格 便 宜  1 8 7  2 0 . 8 0 %

選 擇 此 場 館 原 因  

其 他  1 6  1 . 7 8 %
網 路 媒 體  2 0  5 . 2 %
報 章 雜 誌  3 0  7 . 8 %
電 視 廣 播  3 4  8 . 4 %
廣 告 傳 單  1 0 5  2 7 . 1 %
親 友 推 薦  1 6 3  4 2 . 0 %
路 過  3 2  8 . 3 %

得 知 此 場 館 方 式  
 

其 他  2  0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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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彰化市全民健身運動中心服務品質與顧客滿

意度之現況  

一 、 服 務 品 質 之 現 況  

表 4 - 2為 彰 化 市 全 民 健 身 運 動 中 心 服 務 品 質 量 表 之 平 均

數 與 標 準 差 ， 本 量 表 擬 瞭 解 彰 化 市 全 民 健 身 運 動 中 心 服 務 品

質 的 現 況 為 何，總 分 量 表 平 均 數 為 3 . 9 0 2，從 題 項 來 看 以「 使

用 者 遭 遇 困 難 時 運 動 中 心 能 及 時 提 供 幫 助 」 ( M = 4 . 0 0 )最 高 ，

「 服 務 人 員 的 服 務 態 度 親 切 有 禮 」 ( M = 3 . 9 6 )次 高 ， 而 「 服 務

人 員 會 把 使 用 者 利 益 列 為 優 先 考 量 面 」 ( M = 3 . 7 7 )為 最 低 。 而

以 構 面 來 看 ， 則 以 「 反 應 性 」 構 面 ( M = 3 . 9 7 )最 高 ，「 確 實 性 」

構 面 ( M = 3 . 9 3 )次 高 ， 而 「 關 懷 性 」 構 面 ( M = 3 . 8 4 )則 最 低 。  

 

表 4 - 2   服 務 品 質 量 表 之 平 均 數 與 標 準 差 表  

題 項  M  S D  

有形性  3 . 8 6  0 . 4 1  

1.運動中心提供現代化的運動設施。  3 . 8 0  0 . 4 7  

2.運動中心之服務設施符合需求。  3 . 9 4  0 . 5 3  

3.運動中心之告示標誌清楚明顯。  3 . 8 3  0 . 5 9  

可靠性  3 . 9 2  0 . 4 4  

4.運動指導人員能提供良好運動專業指導。  3 . 9 4  0 . 6 3  

5.運動中心能主動紀錄並保存使用者相關資料。  3 . 9 0  0 . 6 5  

6.運動中心所提供之專業服務是可靠的。  3 . 9 2  0 . 5 8  

反應性  3 . 9 7  0 . 4 5  

7.使用者遭遇困難時運動中心能及時提供幫助。  4 . 0 0  0 . 6 1  

8.服務人員能耐心回應使用者所提出之各種問題。 3 . 9 6  0 . 6 2  

9.服務人員能清楚提供運動諮詢與場地使用說明。 3 . 9 4  0 . 6 2  

  （ 續 下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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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實性  3 . 9 3  0 . 4 2  

10.運動中心訂有清楚明確的場地收費價格。  3 . 9 5  0 . 5 8  

11.服務人員的服務態度親切有禮。  3 . 9 6  0 . 6 2  

12.服務人員能了解使用者的需求。  3 . 8 7  0 . 6 1  

關懷性  3 . 8 4  0 . 4 7  

13.服務人員能給予使用者個別的關懷。  3 . 8 9  0 . 6 8  

14.服務人員會把使用者利益列為優先考量面。  3 . 7 7  0 . 6 4  

15.運動中心提供之服務時間能符合使用者需求。 3 . 8 5  0 . 5 6  

整體  3 . 9 0  0 . 3 4  

 

二 、 顧 客 滿 意 度 之 現 況  

表 4 - 3為 彰 化 市 全 民 健 身 運 動 中 心 滿 意 度 量 表 之 平 均 數

與 標 準 差 ， 本 分 量 表 擬 瞭 解 彰 化 市 全 民 健 身 運 動 中 心 滿 意 度

的 現 況 為 何 ， 總 分 量 表 平 均 數 為 3 . 9 2， 從 題 項 來 看 以 「 運 動

中 心 場 地 使 用 的 付 費 標 準 」 ( M = 4 . 0 7 )最 高 ， 「 服 務 人 員 的 服

務 態 度 」( M = 4 . 0 0 )次 高，而「 服 務 人 員 的 專 業 素 質 」( M = 3 . 6 3 )

為 最 低 。 而 以 構 面 來 看 ， 則 以 「 價 格 與 課 程 」 構 面 ( M = 3 . 9 4 )

最 高 ， 「 服 務 人 員 」 構 面 ( M = 3 . 9 2 )次 高 ， 而 「 環 境 設 備 」 構

面 ( M = 3 . 9 1 )則 最 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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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3   滿 意 度 量 表 之 平 均 數 與 標 準 差 表  

題 項  M  S D  

服 務 人 員  3 . 9 2  0 . 5 0  

1 .服 務 人 員 的 專 業 素 質  3 . 6 3  0 . 4 9  

2 .服 務 人 員 的 服 務 態 度  4 . 0 0  0 . 6 0  

3 .服 務 人 員 能 及 時 提 供 服 務  3 . 9 1  0 . 6 2  

4 .服 務 人 員 對 會 員 申 訴 的 處 理 與 態 度  3 . 8 3  0 . 6 3  

環 及 設 備  3 . 9 1  0 . 6 7  

5 .運 動 中 心 運 動 設 施 的 多 樣 性  3 . 9 8  0 . 6 4  

6 .運 動 中 心 內 運 動 場 地 規 劃  3 . 9 3  0 . 6 5  

7 .運 動 中 心 設 施 的 安 全 性  3 . 9 1  0 . 6 9  

8 .運 動 中 心 內 環 境 衛 生  3 . 8 7  0 . 6 8  

價 格 及 課 程  3 . 9 4  0 . 6 2  

9 .運 動 中 心 所 提 供 之 運 動 相 關 課 程  3 . 9 4  0 . 6 8  

1 0 .運 動 中 心 的 促 銷 活 動  3 . 7 3  0 . 7 0  

1 1 .運 動 中 心 場 地 使 用 的 付 費 標 準  4 . 0 7  0 . 6 6  

1 2 .運 動 中 心 課 程 的 付 費 標 準  3 . 9 1  0 . 6 8  

整 體  3 . 9 2  0 . 6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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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不同背景變項對服務品質與顧客滿意度之差

異情形  

一 、 不 同 背 景 變 對 服 務 品 質 之 差 異 情 形  

(一 )性 別  

由 表 4 - 4 可 看 出 ， 性 別 在 服 務 品 質 五 個 構 面 中 ， 「 可 靠

性 」 ( p＜ . 0 1 )、 「 反 應 性 」 ( p＜ . 0 5 )與 「 關 懷 性 」 ( p＜ . 0 5 )達

顯 著 差 異 ， 其 餘 皆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p＞ . 0 5 )。 經 事 後 比 較 後 ，

在 顯 著 的 三 個 構 面 中 ， 男 生 明 顯 優 於 女 生 。  

 

表 4 - 4   性 別 對 服 務 品 質 之 差 異 分 析 表  

 項 目  男  女  

 M  S D  M  S D  
F  事後比較  

有 形 性  3 . 9 6  . 4 5  3 . 8 4  . 4 1  3 . 3 4   

可 靠 性  4 . 0  . 4 6  3 . 8 9  . 4 4  7 . 1 3 * *  男 ＞ 女  

反 應 性  4 . 1 0  . 5 8  3 . 9 5  . 4 2  5 . 0 6 *  男 ＞ 女  

確 實 性  4 . 0 3  . 4 1  3 . 9 1  . 4 2  3 . 8 0   

關 懷 性  3 . 9 7  . 4 9  3 . 8 2  . 4 6  4 . 7 6 *  男 ＞ 女  
* p＜ . 0 5   * * p＜ . 0 1    

 

(二 )年 齡  

由 表 4 - 5 可 看 出 ， 年 齡 在 服 務 品 質 五 個 構 面 中 ， 除 反 應

性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其 餘 皆 達 顯 著 差 異 ( p＞ . 0 5 )。 經 事 後 比 較

後 ， 在 「 有 形 性 」 構 面 中 ， 2 1 - 3 0 歲 、 3 1 - 4 0 歲 、 4 1 - 6 4 歲 及

6 5 歲 以 上 ＞ 2 0 歲 以 下，而 4 1 - 6 4 歲 ＞ 2 1 - 3 0 歲 及 6 5 歲 以 上 。

在「 可 靠 性 」構 面 中， 2 1 - 3 0 歲、 3 1 - 4 0 歲、 4 1 - 6 4 歲 及 6 5 歲

以 上 ＞ 2 0 歲 以 下 。 在 「 確 實 性 」 構 面 中 ， 2 1 - 3 0 歲 、 3 1 - 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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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 及 4 1 - 6 4 歲 ＞ 2 0 歲 以 下。在「 關 懷 性 」構 面 中， 2 1 - 3 0 歲 、

3 1 - 4 0 歲、 4 1 - 6 4 歲 及 6 5 歲 以 上 ＞ 2 0 歲 以 下，且 6 5 歲 以 上 ＞

3 1 - 4 0 歲 。  

表 4 - 5   年 齡 對 服 務 品 質 之 差 異 分 析 表  

1.20 歲  

以下  
2.21-30 歲  3.31-40 歲 4.41-64 歲

5.65 歲  

以上  
項

目
M SD M SD M SD M SD M SD 

F 事後比較

有 形 性            

 3.35 .49 3.80 .35 3.8 .43 3.97 .41 3.78 .27 9.06*** 
2.3.4.5＞1，

4＞2.5 

可靠性            

 3.60 .31 3.96 .44 3.89 .44 3.94 .46 3.98 .43 2.45* 2.3.4.5＞1

反應性            

 3.71 .11 3.93 .50 3.97 .46 4.02 .43 4.02 .33 1.92  

確實性            

 3.66 .25 3.86 .37 3.96 .41 4.00 .43 3.84 .59 3.52** 
2.3.4＞1，

4＞2 

關懷性            

 3.53 .54 3.84 .48 3.78 .47 3.89 .44 4.01 .44 3.29* 
2.3.4.5＞1，

5＞3 

* p＜ . 0 5   * * p＜ . 0 1   * * * p＜ . 0 0 1  

註 ： 1表 示 2 0歲 以 下 ； 2表 示 2 1 - 3 0歲 ； 3表 示 3 1 - 4 0歲 ； 4表 示 4 1到

6 4歲 ； 5表 示 6 5歲 以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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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婚 姻 狀 況  

由 表 4 - 6 可 看 出 ， 婚 姻 在 服 務 品 質 五 個 構 面 中 ， 除 反 應

性 未 達 顯 著 差 異，其 餘 皆 達 顯 著 差 異 ( p＞ . 0 5 )。經 事 後 比 較 ，

在 「 有 形 性 」 構 面 中 ， 已 婚 ＞ 未 婚 及 其 它 。 在 「 可 靠 性 」 構

面 中 ， 未 婚 ＞ 其 它 。 在 「 確 實 性 」 構 面 中 ， 已 婚 ＞ 未 婚 及 其

它 ， 且 未 婚 ＞ 其 它 。 在 「 關 懷 性 」 構 面 中 ， 已 婚 ＞ 未 婚 。  

 

表 4 - 6   婚 姻 對 服 務 品 質 之 差 異 分 析 表  

1、 已 婚  2、 未 婚  3、 其 它  項

目  M  S D  M  S D  M  S D  
F  事 後 比 較

有 形 性    

 3 . 9 2  . 3 7  3 . 7 8 . 4 3 3 . 6 0 . 8 1 7 . 9 2 * * *  1＞ 2 . 3  

可 靠 性    

 3 . 9 0  . 4 4  3 . 9 6 . 4 5 3 . 6 6 . 3 8 2 . 5 4 *  2＞ 3  

反 應 性    

 4 . 0 0  . 4 0  3 . 9 4 . 4 7 3 . 6 6 . 8 6 2 . 9 1   

確 實 性    

 3 . 9 8 8 2  . 4 1  3 . 8 7 . 4 2 3 . 5 3 . 1 7 8 . 0 9 * * *  
1＞ 2 . 3  

2＞ 3  

關 懷 性    

 3 . 8 9  . 4 3  3 . 7 7 . 4 8 3 . 6 0 . 8 1 4 . 4 0 *  1＞ 2  

* p＜ . 0 5   * * p＜ . 0 1   * * * p＜ . 0 0 1  

註 ： 1表 示 已 婚 ； 2表 示 未 婚 ； 3表 示 其 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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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最 高 學 歷  

由 表 4 - 7可 看 出，學 歷 在 服 務 品 質 五 個 構 面 中，皆 達 顯 著

差 異 ( p＞ . 0 5 )。經 事 後 比 較，在「 有 形 性 」構 面 中，國 中（ 含 ）

以 下 ＞ 高 中 （ 職 ） 、 專 科 及 大 學 ， 且 高 中 （ 職 ） 及 專 科 ＞ 大

學 。 在 「 可 靠 性 」 構 面 中 ， 國 中 （ 含 ） 以 下 ＞ 高 中 （ 職 ） 、

專 科、大 學 及 研 究 所 以 上。在「 反 應 性 」構 面 中，國 中（ 含 ）

以 下 ＞ 高 中（ 職 ）、專 科、大 學 及 研 究 所 以 上，且 國 中（ 含 ）

以 下 ＞ 高 中（ 職 ）、專 科、大 學 及 研 究 所 以 上，且 高 中（ 職 ）

＞ 大 學 。 在 「 關 懷 性 」 構 面 中 ， 則 與 「 反 應 性 」 構 面 一 樣 。  

   

表 4 - 7   最 高 學 歷 對 服 務 品 質 之 差 異 分 析 表  

1、國中

(含)以下 
2、高中（職） 3、專科 4、大學 

5、研究

所以上 
項

目
M SD M SD M SD M SD M SD 

F 
事後 

比較 

有形性      

 4 .20  .38  3 .83  .39  3 .89 .39 3 .70 .42 3 .90 .41  10 .4 6 * *  

1＞2.3.4 

2.3＞4 

可靠性       

 4 .13  .39  3 .92  .44  3 .84 .42 3 .93 .48 3 .71 .12  3 .47 * *  1＞2.3.4.5

反應性      

 4 .26  .51  3 .96  .43  3 .98 .43 3 .84 .41 3 .71 .44  6 .73 * * *  

1＞2.3.4.5

3＞4 

確實性      

 4 .15  .28  3 .97  .44  3 .87 .45 3 .80 .33 3 .80 .46  5 .48 * * *  

1＞2.3.4.5

2＞4 

關懷性      

 4 .12  .375  3 .87  .45  3 .78 .50 3 .74 .46 3 .33 .00  7 .47 * * *  

1＞2.3.4.5

2＞4 

* * p＜ . 0 1   * * * p＜ . 0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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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不 同 背 景 變 對 滿 意 度 之 差 異 情 形  

(一 )性 別  

由 表 4 - 8 可 看 出 ， 性 別 在 滿 意 度 三 個 構 面 中 ， 皆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p＞ . 0 5 )。 由 此 可 知 ， 性 別 對 滿 意 度 並 無 影 響 。  

 

表 4 - 8   性 別 對 滿 意 度 之 差 異 分 析 表  

   男           女          F  
  項 目  

M  S D  M  S D   

服 務 人 員  4 . 0 2  0 . 4 4  3 . 9 1  0 . 3 9  3 . 6 2  

環 境 設 備  3 . 9 5  0 . 4 7  3 . 9 0  0 . 4 4  . 5 7  

價 格 與 課 程  3 . 5 6  0 . 5 4  3 . 8 7 8  0 . 4 3  2 . 9 8  

 

(二 )年 齡  

由 表 4 - 8 可 看 出 ， 年 齡 在 滿 意 度 三 個 構 面 中 ， 在 「 環 境

設 備 」 ( p＜ . 0 1 )達 顯 著 差 異 ， 而 「 服 務 人 員 」 與 「 價 格 與 課

程 」 皆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p＞ . 0 5 )。 經 事 後 比 較 後 ， 在 「 環 境 設

備 」 構 面 中 ， 3 1 - 4 0 歲 及 4 1 - 6 4 歲 ＞ 2 1 - 3 0 歲 。  

 

表 4 - 9   年 齡 對 滿 意 度 之 差 異 分 析 表  

 1、20 歲以下  2、 21-30 歲  3、 31-40 歲 4、 41-64 歲 5、65 歲以上  

 M SD M SD M SD M SD M SD 
F 事後比較  

服務人員            

 3 .68  0 .25  3 .94  0 .44  3 .90 0.435 3.95 0.36 4.03 0.21  2 .04   

環境設備            

 3 .76  0 .13  3 .78  0 .42  3 .93 0.48 3.99 0.43 3.93 0.39 3 .68 * *  3 .4＞ 2 

價格與課程            

 3 .21  0 .35  3 .14  0 .54  3 .53 0.47 3.82 0.44 4.01 0.28 1 .04   

* * p＜ .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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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婚 姻 狀 況  

由 表 4 - 1 0 可 看 出，婚 姻 狀 況 在 滿 意 度 三 個 構 面 中，皆 達

顯 著 差 異 ( p＞ 0 . 0 5 )。 經 事 後 比 較 ， 在 「 服 務 人 員 」 構 面 中 ，

已 婚 未 婚 ＞ 其 它 。 在 「 環 境 設 備 」 構 面 中 ， 已 婚 ＞ 未 婚 及 其

它。在「 價 格 與 課 程 」構 面 中，則 以「 環 境 設 備 」構 面 相 同 。 

 

表 4 - 1 0   婚 姻 對 滿 意 度 之 差 異 分 析 表  

1、已婚  2、未婚  3、其它  項

目  M SD M SD M SD 
F 事後比較

服務人員        

 3.97 0.36 3.90 0.42 3.42 0.58 9.65* * *  1.2＞ 3 

環境設備        

 3.98 0.44 3.82 0.39 3.60 0.86 8.26* * *  1＞ 2.3 

價格與課程        

 3.48 0.36 3.32 0.54 3.84 0.62 7.26* * *  1＞ 2.3 

* p＜ . 0 5   * * p＜ . 0 1   * * * p＜ . 0 0 1  

 

(四 )最 高 學 歷  

由 表 4 - 1 1可 看 出 ， 學 歷 在 滿 意 度 三 個 構 面 中 ， 皆 達 顯 著

差 異 ( p＞ . 0 5 )。 經 事 後 比 較 ， 在 「 服 務 人 員 」 構 面 中 ， 國 中

（ 含 ） 以 下 ＞ 高 中 （ 職 ） 、 專 科 及 大 學 ， 且 高 中 （ 職 ） 及 專

科 ＞ 大 學。在「 可 靠 性 」構 面 中，國 中（ 含 ）以 下 ＞ 高 中（ 職 ）、

專 科、大 學 及 研 究 所 以 上。在「 反 應 性 」構 面 中，國 中（ 含 ）

以 下 ＞ 高 中（ 職 ）、專 科、大 學 及 研 究 所 以 上，且 國 中（ 含 ）

以 下 ＞ 高 中（ 職 ）、專 科、大 學 及 研 究 所 以 上，且 高 中（ 職 ）

＞ 大 學 。 在 「 關 懷 性 」 構 面 中 ， 則 與 「 反 應 性 」 構 面 一 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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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1 1   最 高 學 歷 對 滿 意 度 之 差 異 分 析 表  

國中（含）

以下  
高中（職） 專科  大學  

研究所以

上  
項

目  
M SD M SD M SD M SD M SD 

F 
事後  

比較  

服務人員       

 4 .24 0.29 3.94 0.36 3.85 0.44 3.84 0.39 3.92 0.50 8 .35 * * *  1＞ 2.3 .4  

環境設備       

 4 .12 0.26 3.94 0.39 3.89 0.55 3.73 0.40 4.05 0.35 5 .97 * * *  
1＞ 2.3 .4  

2 .3＞ 4 

價格與課程       

 4 .12 0.26 3.94 0.39 3.89 0.55 3.73 0.40 4.05 0.39 4 .12 1＞ 2.3 .4 .5

* * p＜ . 0 1   * * * p＜ . 0 0 1  

 

第四節   彰化市全民健身運動中心服務品質與滿意度

之相關性  

由 表 4 - 1 2可 看 出 ， 彰 化 市 全 民 健 身 運 動 中 心 服 務 品 質 與

滿 意 度 各 構 面 均 達 顯 著 相 關 ， 由 此 可 知 ， 服 務 品 質 與 滿 意 度

具 有 一 定 程 度 之 影 響 關 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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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1 2   服 務 品 質 與 滿 意 度 相 關 表  

項目  
服務  

人員  

環境  

設備  

價格  

與課程
有形性 可靠性 反應性  確實性  關懷性

服務人員  1         

環境設備  .72* *  1        

價格與課程  .47* *  .65* *  1       

有形性  .59* *  .67* *  .76* *  1      

可靠性  .53* *  .54* *  .49* *  .50* *  1     

反應性  .65* *  .65* *  .57* *  .54* *  .58* *  1    

確實性  .60* *  .56* *  .55* *  .51* *  .54* *  .45* *  1   

關懷性  .66* *  .61* *  .67* *  .54* *  .43* *  .60* *  .50* *  1  

* * p＜ .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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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結論與建議  
本 章 主 要 根 據 資 料 分 析 的 結 果 ， 整 理 出 本 研 究 之 結 論 ，

並 提 出 相 關 之 建 議，第 一 節 為 研 究 結 論、第 二 節 為 研 究 建 議，

詳 述 如 下 。  

第一節   結論  

本 研 究 獲 得 以 下 之 結 論 ：  

一 、 顧 客 背 景 資 料  

本 研 究 樣 本 顯 示 顧 客 在 性 別 上 以 女 性 ( 7 1 % )多 於 男 性

( 3 0 % )； 年 齡 以 3 6 - 5 0 歲 ( 3 2 % )最 多 ， 婚 姻 狀 況 以 已 婚 ( 5 8 % )

者 最 多 ； 進 館 時 間 以 1 8 : 0 0 - 2 2 : 0 0 ( 4 5 % )時 段 最 多 ， 最 高 學 歷

以 高 中 (職 ) ( 4 1 % )最 多 ； 職 業 以 工 商 製 造 業 ( 2 5 % )者 最 多 ， 每

月 所 得 以 2 0 , 0 0 1 - 3 0 , 0 0 0 元 ( 4 3 % )者 最 多；運 動 頻 率 以 每 週 2 - 4

次 ( 5 6 % )最 多 ； 選 擇 此 場 館 的 原 因 以 喜 歡 運 動 中 心 的 環 境

( 2 1 % )者 多 最 ； 而 得 知 此 場 館 的 方 式 以 親 友 推 薦 ( 4 2 % )最 多 。  

由 此 可 知 ， 彰 化 市 全 民 健 身 運 動 中 心 在 參 與 上 以 女 性 佔

多 數 ， 且 進 館 時 間 多 為 晚 上 時 段 較 多 ， 可 推 測 出 多 數 民 眾 乃

利 用 晚 上 時 段 前 往 運 動 中 心 參 與 運 動 相 關 課 程 。 而 多 數 的 運

動 者 則 認 為 運 動 中 心 的 環 境 值 得 推 薦 給 親 友 一 同 來 參 與 ， 而

運 動 中 心 的 顧 客 職 業 以 工 商 製 造 業 且 所 得 多 以

2 0 , 0 0 1 - 3 0 , 0 0 0 元 佔 最 多，此 可 能 原 因 為 彰 化 市 的 就 業 結 構 之

關 係 ， 且 運 動 中 心 位 於 傳 統 市 場 之 樓 上 ， 附 近 環 境 衛 生 較 品

質 與 一 般 健 身 中 心 較 為 不 同 ， 有 可 能 較 無 法 吸 引 收 入 高 之 民

眾 前 往 運 動 。  

二 、 服 務 品 質 與 滿 意 度 之 現 況  

本 研 究 樣 本 顯 示 顧 客 在 服 務 品 質 上 ， 從 題 項 來 看 以 「 使

用 者 遭 遇 困 難 時 運 動 中 心 能 及 時 提 供 幫 助 」 ( M = 4 . 0 0 )最 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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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 務 人 員 的 服 務 態 度 親 切 有 禮 」 ( M = 3 . 9 7 )次 高 ， 而 「 服 務

人 員 會 把 使 用 者 利 益 列 為 優 先 考 量 面 」 ( M = 3 . 7 8 )為 最 低 。 而

以 構 面 來 看 ， 則 以 「 反 應 性 」 構 面 ( M = 3 . 9 7 )最 高 ，「 確 實 性 」

構 面 ( M = 3 . 9 3 )次 高 ， 而 「 關 懷 性 」 構 面 ( M = 3 . 8 4 )則 最 低 。 由

此 可 知 ， 顧 客 對 於 運 動 中 心 之 服 務 人 員 能 在 遇 到 問 題 時 及 時

供 幫 助 非 常 認 同 ， 且 能 第 一 時 間 處 理 問 題 ， 反 應 性 極 佳 ， 而

對 於 服 務 人 員 較 無 法 站 在 使 用 者 的 利 益 考 量 ， 此 乃 運 動 中 心

較 無 法 周 全 且 需 要 改 處 之 部 份 。  

而 在 滿 意 度 上 ， 從 題 項 來 看 以 「 運 動 中 心 場 地 使 用 的 付

費 標 準 」 ( M = 4 . 0 7 )最 高 ， 「 服 務 人 員 的 服 務 態 度 」 ( M = 4 . 0 1 )

次 高 ， 而 「 服 務 人 員 的 專 業 素 質 」 ( M = 3 . 6 4 )為 最 低 。 而 以 構

面 來 看 ， 則 以 「 價 格 與 課 程 」 構 面 ( M = 3 . 9 5 )最 高 ， 「 服 務 人

員 」 構 面 ( M = 3 . 9 3 )次 高 ， 而 「 環 境 設 備 」 構 面 ( M = 3 . 9 1 )則 最

低。由 此 可 知，顧 客 對 於 運 動 中 心 場 地 的 使 用 價 格 非 常 滿 意，

也 表 示 運 動 中 心 平 價 的 消 費 成 功 吸 引 消 費 者 的 親 睞 ， 而 在 環

境 設 備 上 的 滿 意 度 最 低 ， 此 推 測 為 乃 因 彰 化 全 民 健 身 運 動 中

心 乃 因 補 助 有 限 ， 僅 能 就 有 限 的 預 算 編 製 設 備 及 利 用 閒 置 的

空 間 成 立 運 動 中 心 ， 其 目 的 為 推 廣 全 民 運 動 ， 使 民 眾 達 到 運

動 健 身 的 效 果 ， 而 並 非 如 同 都 會 區 健 身 中 心 打 造 出 五 星 級 般

的 運 動 享 受 。  

三 、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對 服 務 品 質 與 顧 客 滿 意 度 之 差 異 情 形  

本 研 究 樣 本 顯 示 顧 客 的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在 服 務 品 質 上 ， 性

別 在 「 可 靠 性 」 、 「 反 應 性 」 與 「 關 懷 性 」 構 面 中 達 顯 著 差

異 ； 年 齡 除 「 反 應 性 」 構 面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其 餘 構 面 皆 達 顯

著 差 異 ； 婚 姻 狀 況 除 「 反 應 性 」 構 面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其 餘 皆

達 顯 著 差 異 ； 學 歷 則 在 五 個 構 面 中 ， 皆 達 顯 著 差 異 。 而 在 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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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度 上 ， 性 別 在 滿 意 度 三 個 構 面 中 ， 皆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年 齡

在 「 環 境 設 備 」 達 顯 著 差 異 ， 而 在 「 服 務 人 員 」 與 「 價 格 與

課 程 」 皆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婚 姻 狀 況 在 滿 意 度 三 個 構 面 中 ， 皆

達 顯 著 差 異 ； 學 歷 在 滿 意 度 三 個 構 面 中 ， 皆 達 顯 著 差 異 。 由

結 果 中 得 知 ， 在 服 務 品 質 上 ， 性 別 、 年 齡 、 婚 姻 狀 況 及 學 歷

變 項 在 大 多 數 構 面 達 顯 著 差 異 ， 且 在 性 別 上 男 性 對 於 女 性 的

認 同 程 度 要 來 的 高，年 齡 則 以 2 1 歲 - 6 5 歲 間 的 顧 客 認 同 程 度

要 高 於 2 0 歲 以 下 的 顧 客，婚 姻 狀 況 則 多 以 已 婚 者 的 認 同 程 度

要 高 於 未 婚 者 ， 而 學 歷 則 大 多 以 低 學 歷 者 之 認 同 程 度 要 高 於

高 學 歷 者 。  

四 、 服 務 品 質 與 滿 意 度 之 相 關 性  

由 結 果 得 知 ， 彰 化 市 全 民 健 身 運 動 中 心 服 務 品 質 與 滿 意

度 各 構 面 均 達 顯 著 相 關 ， 表 示 其 服 務 品 質 與 滿 意 度 具 有 一 定

程 度 之 影 響 關 係 ， 亦 即 當 運 動 中 心 各 方 面 的 服 務 品 質 符 合 民

眾 的 認 同 ， 而 民 眾 的 滿 意 度 就 會 相 對 提 升 。  

五 、 小 結  

健 身 運 動 中 心 近 年 來 非 常 盛 行 於 都 會 地 區 ， 也 已 經 是 現

代 都 市 必 備 的 城 市 配 備 ； 但 是 這 種 配 備 完 整 的 體 適 能 中 心 ，

在 人 口 較 少，住 宅 不 密 集，居 住 密 度 小 的 小 鎮 變 非 常 的 少 見，

尤 其 是 在 付 費 運 動 風 氣 較 不 能 被 接 受 的 亞 洲 小 城 市 。 而 位 於

台 灣 中 部 的 小 城 － 彰 化 市 ， 以 公 共 建 設 完 成 的 彰 化 市 全 民 健

身 運 動 中 心 ， 不 但 成 為 落 實 推 廣 健 身 運 動 ， 提 昇 彰 化 市 認 知

體 適 能 概 念 ， 孕 育 全 市 民 優 質 動 態 休 閒 生 活 的 工 具 ， 更 因 為

彰 化 市 民 運 動 中 心 雖 收 費 低 廉 但 設 備 齊 全 ， 內 部 的 健 身 器 材

和 設 施 均 因 市 民 代 表 會 的 支 持 ， 而 不 輸 給 一 般 運 動 中 心 ， 因

此 朝 落 實 全 民 運 動 之 目 標 邁 進 更 一 大 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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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本 研 究 之 研 究 建 議 如 下 ： 

一 、 對 實 際 運 作 之 建 議   

(一 )本 研 究 結 果 可 彰 化 市 全 民 健 身 運 動 中 心 或 相 關 單

位 ， 作 為 提 升 運 動 中 心 服 務 品 質 與 滿 意 度 之 參 考 依 據 。  

(二 )根 據 本 研 究 結 果 ， 運 動 中 心 主 管 人 員 可 針 對 年 齡 在

3 6 ~ 5 0歲，學 歷 在 高 中 (職 )者，職 業 以 工 商 製 造 業 為 主 要 之 目

標 市 場 ， 並 擬 定 行 銷 策 略 。 另 一 方 面 ， 隨 著 高 齡 化 的 社 會 的

到 來 與 自 我 健 康 意 識 的 抬 頭 ， 參 與 休 閒 運 動 的 年 齡 層 也 有 漸

漸 提 升 的 趨 勢 ， 從 研 究 中 得 知 在 6 5歲 以 上 的 使 用 者 人 數 較 不

多 ， 應 可 將 此 年 齡 層 作 為 目 標 ， 並 設 計 相 關 之 體 能 檢 測 活 動

與 運 動 課 程 ， 以 吸 引 其 投 入 運 動 的 行 列 。   

(三 )根 據 本 研 究 結 果 ， 運 動 中 心 使 用 者 感 受 之 服 務 品 質

與 滿 意 度 之 間 有 相 關 性 存 在 ， 因 此 建 運 動 中 心 主 管 人 員 應 加

強 運 動 中 心 的 服 務 品 質 以 提 升 使 用 者 滿 意 度 ， 藉 以 達 到 永 續

經 營 的 目 的 。   

(四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 在 問 卷 調 查 滿 意 度 的 部 分 ， 運 動 中

心 主 管 應 針 對 本 研 究 所 獲 得 的 結 果 ， 依 使 用 滿 意 度 的 先 後 順

序 ， 進 行 維 持 與 改 進 ， 且 須 應 用 長 期 性 以 及 整 體 性 的 改 善 概

念 互 相 配 合 的 執 行 原 則 優 先 來 實 施 ， 並 重 視 各 項 品 質 改 善 的

措 施 、 資 料 之 重 整 等 ， 在 持 續 之 服 務 品 質 改 善 目 標 下 ， 來 建

立 以 顧 客 為 導 向 之 組 織 文 化 。   

二 、 對 後 續 研 究 的 建 議  

(一 )本 研 究 僅 針 對 彰 化 市 全 民 健 身 運 動 中 心 進 行 顧 客 背

景 變 項 及 服 務 品 質 與 滿 意 度 之 調 查 ， 而 未 能 針 對 更 多 變 項 做

更 深 入 的 分 析 ， 建 議 後 續 研 究 者 可 針 對 本 研 究 持 續 深 入 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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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或 可 針 對 不 同 的 的 構 面 如 參 與 動 機、忠 誠 度 等 進 行 調 查，

更 能 提 供 給 未 來 有 意 經 營 運 動 中 心 之 業 者 或 相 關 單 位 作 為 參

考 之 依 據 。   

(二 )本 研 究 所 探 討 之 對 象 為 外 部「 使 用 者 」，對 於 運 動 中

心 內 部 「 員 工 」 則 因 時 間 、 人 力 之 限 制 ， 僅 以 外 部 使 用 者 為

研 究 對 象 ， 因 此 建 議 後 續 研 究 者 亦 可 針 對 內 部 員 工 進 行 服 務

品 質 研 究 ， 同 時 對 外 部 使 用 者 、 內 部 員 工 進 行 服 務 品 質 之 評

估 ， 其 分 析 結 果 的 運 用 更 有 助 於 服 務 品 質 改 善 之 研 究 。   

(三 )因 問 卷 調 查 法 對 於 較 深 入 之 態 度 的 資 料 蒐 集 不 易 ，

且 整 體 的 服 務 品 質 並 不 是 短 期 就 能 加 以 衡 量 的 ， 未 來 研 究 方

向 ， 可 以 加 強 質 之 研 究 ， 來 更 深 入 瞭 解 並 滿 足 特 定 對 象 之 服

務 需 求 。 並 能 依 照 不 同 服 務 業 的 特 性 ， 研 發 出 一 套 適 用 於 運

動 中 心 服 務 品 質 評 估 模 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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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o r  F i r m .  M a r k e t i n g  S c i e n c e .  1 2 ( S p r i n g ) ,  2 5 - 4 3 .  

B o l t o n ,  R . N . , &  D r e w  J . H .  ( 1 9 9 1 ) .  A m u l t i s t a g e  m o d e l  o f  

c u s t o m e r   a s s e s s m e n t s  o f  s e r v i c e  q u a l i t y  a n d  v a l u e .  

J o u r n a l  o f  C o n s u m e r  R e s e a r c h ,  1 7 ( 3 ) ,  3 7 8 - 3 8 4 .  

C h u r c h i l l ,  G.  A .  &  S u r p r e n a n t ,  C .  ( 1 9 8 2 ) .  A n  I n v e s t i g a t i o n  

i n t o  t h e  D e t e r m i n a n t s  o f  C u s t o m e r  S a t i s f a c t i o n .  J o u r n a l  

o f  M a r k e t i n g  R e s e a r c h ,  1 9 ,  4 9 1 - 5 0 4 .  

C r o n b a c h ,  L .  J .  ( 1 9 5 1 ) .  C o e f f i c i e n t  a l p h a  a n d  t h e  i n t e r n a l  

s t r u c t u r e  o f  t e s t s .  p s y c h o m e t r i k a ,  1 6 ,  2 9 7 - 3 3 4 .  

C z e p i e l ,  J .  A .  ( 1 9 7 4 ) .  p e r c e p t i o n s  o n  c o n s u m e r  s a t i s f a c t i o n .  

A M A C o n f e r e n c e  p r o c e e d i n g s ,  1 1 9 - 1 2 3 .  

D a y,  A .  M .  &  A l s t o n ,  p .  p .  ( 1 9 8 8 ) .  S t r e s s  i n  p r i m a r y  

C a r e t a k e r s  o f  C h r o n i c  p h y s i c a l l y  D i s a b l e d  C h i l d r e n  a n d  

A d u l t s .  R e h a b i l i t a t i o n  p s y c h o l o g y ,  3 3 ( 2 ) ,  1 1 3 - 1 1 9 .  

H e m p e l ,  D .  J .  ( 1 9 7 7 ) .  C o n s u m e r  s a t i s f a c t i o n  w i t h  t h e  h o m e  

b u y i n g  p r o c e s s :  C o n c e p t u a l i z a t i o n  a n d  m e a s u r e m e n t .  

T h e  C o n c e p t u a l i z a t i o n  a n d  D i s s a t i s f a c t i o n .  H u n t ,  H .  

K e i t h  e d . ,  C a m b r i d g e ,  M a r k e t i n g  S c i e n c e  I n s t i t u t e .  

H u n t ,  H .  K .  ( 1 9 7 7 ) .  C S / D - o v e r v i e w  a n d  f u t u r e  r e s e a r c h  

d i r e c t i o n s .  I n  H .  K .  H u n t ,  ( E d s . ) ,  C o n c e p t u a l i z a t i o n  a n d  

M e a s u r e m e n t  o f  C o n s u m e r  S a t i s f a c t i o n  a n d  

D i s s a t i s f a c t i o n .  C a m b r i d g e ,  M A :  M a r k e t i n g  S c i e n c e  

I n s t i t u t e ,  4 5 9 - 4 6 0 .  



 

 66

K o t l e r ,  p .  ( 1 9 9 9 ) .  M a r k e t i n g  M a n a g e m e n t： A n a l y s i s  

p l a n n i n g , I m p l e m e n t a t i o n  &  C o n t r o l ,  9 t h  e d  ,  E n g l e w o o d  

C l i f f s ,  N J： p r e n t i c e - H a l l  I n c .  

M i t r a ,  A .  ( 1 9 9 3 ) .  F u n d a m e n t a l s  o f  q u a l i t y  c o n t r o l  a n d  

i m p r o v e m e n t .  N e w  Yo r k :  M a c m i l l a n .  

p a r a s u r a m a n ,  A . ,  Z e i t h a m l ,  Va l a r i e  A .  a n d  B e r r y,  L e o n a r d  L .  

( 1 9 8 8 ) ,  S E RV Q U A L :  A M u l t i p l e - I t e m  S c a l e  f o r  

M e a s u r i n g  C o n s u m e r  p e r c e p t i o n s  o f  S e r v i c e  Q u a l i t y ,  

J o u r n a l  o f  R e t a i l i n g ,  6 4 ( 1 ) ,  1 2 - 4 0 .  

R i c h a r d ,  W.  &  H e s s a n ,  D .  著 （ 1 9 9 7）， 譚 家 瑜 譯 （ 1 9 9 7）。 贏

得 顧 客 心 。 台 北 ： 天 下 文 化 出 版 。  

R u s t ,  R . T.  a n d  R .  W.  O l i v e r  ( 1 9 9 4 ) ,  T h e  D e a t h  o f  A d v e r t i s i n g .  

J o u r n a l  o f  A d v e r t i s i n g ,  2 3 ,  7 1 - 7 7 .  

S a s s e r ,  W.  E . ,  O l s e n ,  R .  p . ,  &  Wy c k o f f ,  D .  D .  ( 1 9 7 8 ) .  

M a n a g e m e n t  o f  s e r v i c e  o p e r a t i o n s :  Te x t  a n d  c a s e s .  

B o s t o n :  A l l y n  a n d  B a c o n .  

S c h v a n e v e l d t ,  S .  J . ,  Ta k a o ,  E . ,  &  M a s a m i ,  M .  ( 1 9 9 1 ) .  

C o n s u m e r  e v a l u a t i o n  p e r s p e c t i v e s  o f  s e r v i c e  q u a l i t y：

E v a l u a t i o n  f a c t o r s  a n d  t w o - w a y  m o d e l  o f  q u a l i t y .  To t a l  

Q u a l i t y  M a n a g e m e n t ,  2 ,  1 4 9 - 1 6 1 .  

S i n g h ,  J .  ( 1 9 9 1 ) .  U n d e r s t a n d i n g  t h e  S t r u c t u r e  o f  C o n s u m e r s  

S a t i s f a c t i o n  E v a l u a t i o n  o f  S e r v i c e  D e l i v e r y,  J o u r n a l  o f  

t h e  A c a d e m y  o f  M a r k e t i n g  S c i e n c e ,  1 9 ( 3 ) ,  2 2 3 - 2 3 4 .  

We s t b r o o k s .  R .  A .  ( 1 9 8 0 ) .  A r a t i n g  s c a l e  f o r  m e a s u r i n g  

p r o d u c t / s e r v i c e  s a t i s f a c t i o n .  J o u r n a l  o f  M a r k e t i n g ,  

6 8 - 7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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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 o d r u f f ,  R .  B .  e t  a l .  ( 1 9 8 3 ) .  M o d e l i n g  c o n s u m e r  s a t i s f a c t i o n  

p r o c e s s e s  u s i n g  e x p e r i e n c e  b a s e d  n o r m s .  J o u r n a l  o f  

M a r k e t i n g  R e s e a r c h ,  2 0 ,  2 9 6 - 3 0 4 .  

Wo o d s i d e ,  A . G.  F r e y,  L .  &  D a l y,  R .  T.  ( 1 9 8 9 ) .  L i n k i n g  

S e r v i c e  Q u a l i t y ,  C u s t o m e r  S a t i s f a c t i o n ,  a n d  B e h a v i o r a l  

I n t e n t i o n ,  J o u r n a l  o f  C a r e  M a r k e t i n g ,  5 - 1 7 .  

Z e i t h a m l ,  Va l a r i e .  A .  ＆  M a r y,  J o .  B i t n e r .  ( 1 9 9 6 ) .  S e r v i c e  

M a r k e t i n g ,  M c G r a w - H i l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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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預試問卷 

 

 

 

 

 

 

 

 

 

 

 

第 一 部 份   個 人 基 本 資 料  

1.性 別 ： (1)□ 女  (2)□ 男  

2.年 齡 ： (1)□ 20歲 以 下  (2)□ 21-35歲  (3)□ 36-50歲   

(4)□ 51-64歲   (5)□ 65歲 以 上  

3.婚 姻 狀 況 ： (1)□ 已 婚  (2)□ 未 婚   

4.進 館 時 間 ： (1)□ 早 上(6:00-11:59)  

(2)□ 下 午 (12:00-17:59) 

(3)□ 晚 上 （ 18:00後 ）  

5.最 高 學 歷 ： (1)□ 國 中 （ 含 ） 以 下  (2)□ 高 中 (職 )  

(3)□ 專 科  (4)□ 大 學  (5)□ 研 究 所 （ 含 ） 以 上  

6.職 業 ： (1)□ 學 生  (2)□ 家 管  (3)□軍 公 教   

(4)□ 農 林 漁 牧 業  (5)□ 工 商製 造 業   

(6)□ 金 融 資 訊 業  (7)□ 退 休    (8)□ 其 他  

親 愛 的 朋 友 您 好 ：  

非 常 感 謝 您 願 意 撥 空 填 寫 此 份 問 卷。這 是 一 份 學 術 的 研

究 問 卷，學 術 論 文 名 稱 為『 彰 化 市 全 民 健 身 運 動 中 心 之 服 務

品 質 及 顧 客 滿 意 度 之 探 討 』，主 要 是 探 討 運 動 消 費 者 在 運 動

中 心 消 費 的 情 況 與 感 受 ， 以 做 為 運 動 中 心 未 來 改 善 及 之 用 ，

您 的 寶 貴 意 見 ， 將 是 本 研 究 最 重 要 的 關 鍵 。  

本 問 卷 答 案 並 沒 有 正 確 答 案，請 依 您 的 感 受 來 回 答，所

有 問 卷 資 料 僅 供 學 術 之 用，您 的 個 人 資 料 絕 不 對 外 公 開，敬

請 安 心 作 答 。 感 謝 您 的 幫 忙 ！  

敬 祝 健 康 快 樂 事 事 順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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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您 平 均 一 星 期 大 約 到 運 動中 心 從 事 運 動 消 費 幾 次 ？  

(1)□ 1次 以 下  (2)□ 2-4次  (3)□ 5-7次  (4)□ 8次 以 上  

8.每 月 平 均 所 得 （ 個 人 ） ？  

(1)□ 20,000元 以 下  (2)□ 20,001-30,000元   

(3)□ 30,001-40,000元  (4)□ 40,001元 以 上  

9.請 問 是 什 麼 原 因 吸 引 您 選 擇 本 運 動 中 心，來 從 事 運 動 或 休 閒

活 動 ， 原 因 是 （ 複 選 ） ？  

(1)□ 離 家 近    (2)□ 喜 歡 運 動 中 心 的 環 境  (3)□ 風 評 好  

(4)□ 設備 齊 全  (5)□ 交通 便 利    (6)□ 課 程 豐 富   

(7)□ 價格 便 宜  (8)□ 其 他  

10.您 從 何 處 得 知 本 運 動 中 心 （ 單 選 ， 就 您 第 一 次 得 知 運 動 中

心 之 方 式 ）  

(1)□ 網路 媒 體  (2)□ 報章 雜 誌  (3)□ 電視 廣 播   

(4)□ 廣告 傳 單  (5)□ 親友 推 薦  (6)□ 路 過   (7)□ 其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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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部 份   服 務 品 質  

說 明：根 據 您 對 於 運 動 中 心 的 服 務 品 質，於 下 列 各 項 敘 述 中 點

選 最 適 當 的 □ 打 ˇ 。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有 形 性  

1.運 動 中 心 提 供 現 代 化 的 運 動 設 施 。  □  □  □  □ □

2.運 動 中 心 之 服 務 設 施 符 合 需 求 。  □  □  □  □ □

3.運 動 中 心 之 告 示 標 誌 清 楚 明 顯 。  □  □  □  □ □

可 靠 性  

4.運 動 指 導 人 員 能 提 供 良 好 運 動 專 業 指 導 。 □  □  □  □ □

5.運 動 中 心 能 主 動 紀 錄 並 保 存 使 用 者 相 關

資 料 。  

□  □  □  □ □

6.運 動 中 心 所 提 供 之 專 業 服 務 是 可 靠 的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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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 應 性  

7.使 用 者 遭 遇 困 難 時 運 動 中 心 能 及 時 提 供

幫 助 。  

□  □  □  □ □

8.服 務 人 員 能 耐 心 回 應 使 用 者 所 提 出 之 各

種 問 題 。  

□  □  □  □ □

9.服 務 人 員 能 清 楚 提 供 運 動 諮 詢 與 場 地 使

用 說 明 。  

□  □  □  □ □

確 實 性  

10.運 動 中 心 訂 有 清 楚 明 確 的 場 地 收 費 價

格 。  

□  □  □  □ □

11.服 務 人 員 的 服 務 態 度 親 切有 禮 。  □  □  □  □ □

12.服 務 人 員 能 了 解 使 用 者 的需 求 。  □  □  □  □ □

關 懷 性  

13.服 務 人 員 能 給 予 使 用 者 個 別 的 關 懷 。  □  □  □  □ □

14.服 務 人 員 會 把 使 用 者 利 益 列 為 優 先 考 量

面 。  

□  □  □  □ □

15.運 動 中 心 提 供 之 服 務 時 間 能 符 合 使 用 者

需 求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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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部 份   滿 意 度  

說 明：根 據 您 對 於 運 動 中 心 的 滿 意 程 度，於 下 列 各 項 敘 述 中 點

選 最 適 當 的 □ 打 ˇ 。  

 

非  

常  

滿  

意  

滿  

意  

普

通  

不

滿

意

非

常

不

滿

意

1. 服 務 人 員 的 專 業 素 質  □  □  □  □ □

2. 服 務 人 員 的 服 務 態 度  □  □  □  □ □

3. 服 務 人 員 能 及 時 提 供 服 務  □  □  □  □ □

4. 服 務 人 員 對 會 員 申 訴 的 處 理 與 態 度  □  □  □  □ □

5. 運 動 中 心 運 動 設 施 的 多 樣 性  □  □  □  □ □

6. 運 動 中 心 內 運 動 場 地 規 劃  □  □  □  □ □

7. 運 動 中 心 設 施 的 安 全 性  □  □  □  □ □

8. 運 動 中 心 內 環 境 衛 生  □  □  □  □ □

9. 運 動 中 心 所 提 供 之 運 動 相 關 課 程  □  □  □  □ □

10.運 動 中 心 的 促 銷 活 動  □  □  □  □ □

11.運 動 中 心 場 地 使 用 的 付 費 標 準  □  □  □  □ □

12.運 動 中 心 課 程 的 付 費 標 準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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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正式問卷 

 

 

 

 

 

 

 

 

 

 

你 是 否 曾 經 /已 經 做 過 這 份 問 卷 ： □是  □ 否 （ 無 需 再 作 答 ）  

 

第 一 部 份   個 人 基 本 資 料  

 

1.性 別 ： (1)□ 女  (2)□ 男  

2.年 齡 ： (1)□ 20歲 以 下  (2)□ 21-35歲  (3)□ 36-50歲   

(4)□ 51-64歲   (5)□ 65歲 以 上  

3.婚 姻 狀 況 ： (1)□ 已 婚  (2)□ 未 婚  (3)□ 其 他  

4.進 館 時 間 ： (1)□ 早 上(6:00-11:59)  

(2)□ 下 午 (12:00-17:59) 

(3)□ 晚 上 （ 18:00-22:00）  

5.最 高 學 歷 ： (1)□ 國 中 （ 含 ） 以 下  (2)□ 高 中 (職 ) 

 (3)□ 專 科  (4)□ 大 學  (5)□ 研 究 所 （ 含 ） 以 上  

親 愛 的 朋 友 您 好 ：  

非 常 感 謝 您 願 意 撥 空 填 寫 此 份 問 卷。這 是 一 份 學 術 的 研

究 問 卷，學 術 論 文 名 稱 為『 彰 化 市 全 民 健 身 運 動 中 心 之 服 務

品 質 及 顧 客 滿 意 度 之 探 討 』，主 要 是 探 討 運 動 消 費 者 在 運 動

中 心 消 費 的 情 況 與 感 受 ， 以 做 為 運 動 中 心 未 來 改 善 及 之 用 ，

您 的 寶 貴 意 見 ， 將 是 本 研 究 最 重 要 的 關 鍵 。  

本 問 卷 答 案 並 沒 有 正 確 答 案，請 依 您 的 感 受 來 回 答，所

有 問 卷 資 料 僅 供 學 術 之 用，您 的 個 人 資 料 絕 不 對 外 公 開，敬

請 安 心 作 答 。 感 謝 您 的 幫 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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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職 業 ： (1)□ 學 生  (2)□ 家 管  (3)□軍 公 教   

(4)□ 農 林 漁 牧 業  (5)□ 工 商製 造 業   

(6)□ 金 融 資 訊 業  (7)□ 退 休   (8)□ 其 他  

7.您 平 均 一 星 期 大 約 到 運 動中 心 從 事 運 動 消 費 幾 次 ？  

(1)□ 1次 以 下  (2)□ 2-4次  (3)□ 5-7次  (4)□ 8次 以 上  

8.每 月 平 均 所 得 （ 個 人 ） ？  

(1)□ 20,000元 以 下  (2)□ 20,001-30,000元   

(3)□ 30,001-40,000元  (4)□ 40,001元 以 上  

9.請 問 是 什 麼 原 因 吸 引 您 選 擇 本 運 動 中 心，來 從 事 運 動 或 休 閒

活 動 （ 複 選 ） ？  

(1)□ 離 家 近  (2)□ 喜 歡 運 動 中 心 的 環 境   

(3)□ 風 評 好  (4)□ 設 備 齊 全    (5)□ 交通 便 利   

(6)□ 課程 豐 富  (7)□ 價格 便 宜  (8)□ 其 他  

10.您 從 何 處 得 知 本 運 動 中 心 （ 單 選 ， 就 您 第 一 次 得 知 運 動 中

心 之 方 式 ）  

(1)□ 網路 媒 體  (2)□ 報章 雜 誌  (3)□ 電視 廣 播   

(4)□ 廣告 傳 單  (5)□ 親友 推 薦  (6)□ 路 過  (7)□ 其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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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部 份   服 務 品 質  

說 明：根 據 您 對 於 運 動 中 心 的 服 務 品 質，於 下 列 各 項 敘 述 中 點

選 最 適 當 的 □ 打 ˇ 。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有 形 性  

1.運 動 中 心 提 供 現 代 化 的 運 動 設 施 。  □  □  □  □ □

2.運 動 中 心 之 服 務 設 施 符 合 需 求 。  □  □  □  □ □

3.運 動 中 心 之 告 示 標 誌 清 楚 明 顯 。  □  □  □  □ □

可 靠 性  

4.運 動 指 導 人 員 能 提 供 良 好 運 動 專業 指 導 。 □  □  □  □ □

5.運 動 中 心 能 主 動 紀 錄 並 保 存 使 用 者 相 關

資 料 。  

□  □  □  □ □

6.運 動 中 心 所 提 供 之 專 業 服 務 是 可 靠 的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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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 應 性  

7.使 用 者 遭 遇 困 難 時 運 動 中 心 能 及 時 提 供

幫 助 。  

□  □  □  □ □

8.服 務 人 員 能 耐 心 回 應 使 用 者 所 提 出 之 各

種 問 題 。  

□  □  □  □ □

9.服 務 人 員 能 清 楚 提 供 運 動 諮 詢 與 場 地 使

用 說 明 。  

□  □  □  □ □

確 實 性  

10.運 動 中 心 訂 有 清 楚 明 確 的 場 地 收 費 價

格 。  

□  □  □  □ □

11.服 務 人 員 的 服 務 態 度 親 切有 禮 。  □  □  □  □ □

12.服 務 人 員 能 了 解 使 用 者 的需 求 。  □  □  □  □ □

關 懷 性  

13.服 務 人 員 能 給 予 使 用 者 個 別 的 關 懷 。  □  □  □  □ □

14.服 務 人 員 會 把 使 用 者 利 益 列 為 優 先 考 量

面 。  

□  □  □  □ □

15.運 動 中 心 提 供 之 服 務 時 間 能 符 合 使 用 者

需 求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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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部 份   滿 意 度  

說 明：根 據 您 對 於 運 動 中 心 的 滿 意 程 度，於 下 列 各 項 敘 述 中 點

選 最 適 當 的 □ 打 ˇ 。  

 

非

常

滿

意

滿  

意  

普

通  

不

滿

意

非

常

不

滿

意

服 務 人 員  

1.服 務 人 員 的 專 業 素 質  □ □  □  □ □

2.服 務 人 員 的 服 務 態 度  □ □  □  □ □

3.服 務 人 員 能 及 時 提 供 服 務  □ □  □  □ □

4.服 務 人 員 對 會 員 申 訴 的 處 理 與 態 度  □ □  □  □ □

環 境 及 設 備  

5.運 動 中 心 運 動 設 施 的 多 樣 性  □ □  □  □ □

6.運 動 中 心 內 運 動 場 地 規 劃  □ □  □  □ □

7.運 動 中 心 設 施 的 安 全 性  □ □  □  □ □

8.運 動 中 心 內 環 境 衛 生  □ □  □  □ □

價 格 及 課 程  

9.運 動 中 心 所 提 供 之 運 動 相 關 課 程  □ □  □  □ □

10.運 動 中 心 的 促 銷 活 動  □ □  □  □ □

11.運 動 中 心 場 地 使 用 的 付 費 標 準  □ □  □  □ □

12.運 動 中 心 課 程 的 付費 標 準  □ □  □  □ □

 


